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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སྡུ᫥་ᨽᨎ 
攝類學 

 
ᨌᨎ ᨎ᪜ᨕᨵ᫥་᪠ᩗ᫕ᨑ་ᩂ᫞་ᨚ᪄་᫕᩹᫥་᪍᫕ᨑ་ᩏᨕ་᪠ᨕ་᪄ᨑᨎ ᨎᫀ་᪠᫕ᨑ་ᪧ་᪱་ᩏᨵ་᩶᪠ᩏ་ᪧᨕ་᫗ᨑ་ᨵᩧᨓ᫙ᨎ ᨎ 

十方諸佛總集體，本師語自在慧藏1， 

᪠ᨨ᫞་᪠᫐ᩏ་ᩂ་᪱ᩚᨕ་᪱་᪱་᫙ᨑᨵ᫥་᪠ᩂ᫕ᨑ་᪠᩶ᨵ ᨎ᩶ᨓᩏ་᪄᫥་᪣ᩏ་ᩛ᪠་᪠᫙་᩹་᪱ᨑ་᫕᪥᫞་ᨪᨕᩏ᫥ᨎ ᨎ 

賢海2母母3百部主，今至菩提未離護。 

ᫍᨓ᫥་᫕᩶ᨑ᫙་᫞᫥་᩶ᩏ་᪍ᨕ་᪠་᫞་᪙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᫙ᨑᨵ᫥་᫞᪱ᨋᩛᩏ་ᩐ᫕ᨑ་᪇᪱་ᨵᫍᨵ 

在此，為利益初學者，講說建立小理路； 

᩶᪠ᩏ་᪍ᨕ་᫕᪥ᨑᩏ་᫞་᫙ᨑᨵ᫥་᫞᪱་᫕᪥ᨑᩏ་ᨵᨑ་᪇᪱་ᨵᫍᨵ  ᩶᪠ᩏ་᪍ᨕ་᫙᪠་᫞་᫙ᨑᨵ᫥་᫞᪱་ᩚᨔ᪄་᪍ᨕ᫕ᨑ་᪇᪱་ᨵᫍ᩶་᪠᫡᩶་᪍᫕ᨕ། ། 

對中根器者，講說建立中理路；對利根器者，講說建立大理路。 

᩶ᩏ་᪍ᨕ་᫙ᨑᨵ᫥་᫞᪱་ᩛᩏ་ᩐ᫕ᨑ་᪇᪱་ᨵᫍ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慧藏：藏文為文殊之意。 

2 賢海（藏文是᪠ᨨ᫞་᪠᫐ᩏ་ᩂ་᪱ᩚᨕ་）：藏文直譯是賢劫大海。第七世達賴喇嘛的名字。這裡因為偈

頌體字數的關係，省略了「劫」、「大」二字。 
3 母母含括生母、養母與利益之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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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者，建立小理路， 

᩶ᨓ་᫞་᩶᪣ᨓ་᪄ᨎ  ᨮ་᩶ᨕᨵ  ᨵᫍᨑ་ᨼ᪠ᨎ  ᪀ᨕᨵ་᪍་ᩏᨕ᫥་᫕᫇ᨑ᪄ᨎ  ᫗ᨑ᪄་᫞ᨕᨵ་᪱ᨑ᪄་᫞ᨕᨵ 

彼可分說為：㈠ 顏色，㈡ 基成，㈢ 認知返體4，㈣ 非是、非非， 

᫗ᨑ᪄་ᨺ᫙་᪱ᨑ᪄་ᨺ᫙ᨎ  ᪕ᨑ་᪣ᨓ་᪥ᨵ ᩃᨋ᫕᪥᫥་ᩛᩏ་᪠ᨎ  ᫊᫥་᪀ᨕᨵᨋ᪠᫡᩶་᪍་᩶ᩏ་᪠ᩂ᩶་᫞᫥ᨎ 

㈤ 屬爾、非爾，㈥ 總、別，㈦ 小因果，㈧ 實、反，八者。 

 

᩶ᩏ་᪍ᨕ་ᨮ་᩶ᨕᨵ་᩶ᨙ᫙་᩶᪱᫙་᪄ᨑᨎ 

㈠ 白、紅顏色 

᪇᪱་᫕ᨻᨓ᫞་᫙ᩏ་᩶ᨕ᪄་᫞ᨓ᫖་᫞᫥ᨎ ᩔᨕ་᫥ᨕᨵ᫥་᪱ᨑᨵ་ᨵᨑ་᪇᪱་᫡ᨓ᫥་᫞ᨎ ᨎ᪆᫥་᪍་᫥ᨕ་᫥ᨕ᫙་᪱ᩲᨕᩏ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ᨎ 

由《釋量論．自利品》：「青等於眼識，功能各見故。5」 

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ᨵᫎᩏ་᫥ᨕᨵ᫥་᫞᫥་᫕᪞ᨕ᫥ᨎ ᩶ᨓ་᫗ᩏ་᪱᩶ᨕᨵ་ᩩ་᫚ᩏ་᪠ᨎ ᨮ་᩶ᨕ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等文字引申而出。復次，「堪為顏色」，即顏色的性相6。 

᩶᪣ᨓ་᪄་ᨵᩡᨑ᫥ᨎ  ᫀ་᪠᫕ᨑ་ᨮ་᩶ᨕᨵ་᩶ᩏ་ᨎ  ᫗᪄་᫞ᨵ་ᨵᨑ་ᨮ་᩶ᨕᨵ་ᨵᨕ ᨎ 

可分為：根本色與支分色兩類7。 

ᫀ་᪠᫕ᨑ་᪱᩶ᨕᨵ་ᩩ་᫚ᩏ་᪠ᨎ  ᫀ་᪠᫕ᨑ་ᨮ་᩶ᨕ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ᨎ  ᩔᨕ་᫥ᨓ᫙་᩶ᨙ᫙་᩶᪱᫙་᪠ᫍᨑᨎ 

「堪為根本的顏色」，即根本色的性相。可分為：青、黃、白、紅四種。 

᫗᪄་᫞ᨵ་ᨵᨑ་᪱᩶ᨕᨵ་ᩩ་᫚ᩏ་᪠ᨎ  ᫗᪄་᫞ᨵ་ᨵᨑ་ᨮ་᩶ᨕ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返體：舊譯為反體。 
5 「青等於眼識，功能各見故」，請見法尊法師譯著《釋量論略解》。 
6 性相：定義。 
7 這裡是指「顏色」可區分為根本色與支分色兩類。藏文原書並無提到顏色二字，省略了主

詞。類似的寫法，本書中有許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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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堪為支分的顏色」，即支分色的性相。 

᩶᪣ᨓ་᪄་᪠ᩂ᩶ᨎ  ᪉ᩏ་᪲᪄་᪗ᨑ᪄་᩶ᩏ་᩹་᪠་᩶ᩏ་ᨎ  ᨎ᩿᫞་ᨻᨑ᪠་ᨯᨵ་᪇་ᩡᨑ་᪱᫕ᨕᨎ ᨎ 

可分為：明、暗、雲、煙、塵、影、霧、日八種。 

᩶ᨓ་᩶ᨵ་᫙ᨓ་᫙ᨓ᫕ᨑ་᪱᩶ᨕᨵ་ᩩ་᫚ᩏ་᪠་ᫍᨓ᫥་᩶ᨓ་᩶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᩹་ᩊ᫙་᩶ᨵᨕ᫥་᫥ᨕᨎ ᨎ 

在彼等各自性相中，必須有「堪為」某某「的顏色」〔五字〕。 

ᫀ་᪠᫕ᨑ་ᨮ་᩶ᨕᨵ་᩶ᨓ་᩶ᨵ་ᨵᩡᨑ᫥་ᨵ᫦᪱་᫕᩼ᨓ᫥་᪍་᫞᫥་᫕᪤ᩏ་᪠་᪇᪱᫥་᫗᪄་᫞ᨵ་ᨵᨑ་ᨮ་᩶ᨕᨵ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由根本色中二、三種混合之後所形成的皆是支分色。 

᩶᪣ᨑ᪠᫥་᫦་᫚ᩏ་᪠ᨎ  ᩶᪣ᨑ᪠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

「堪為形狀」，乃形狀的性相。 

᩶᪣ᨓ་᪄་᪠ᩂ᩶ᨎ  ᫙ᨑᩏ་ᩴᩏ་᪱ᩲᨕ་᩶᪱᫕་ᨼ་᪠ᫍᨑ་᫔᪱ᨎ  ᨎ᪜་᫞ᨓ་᪜་᫞ᨓ་᪱ᨑ᪄་᪍་᫕ᨕᨎ ᨎ 

可分為八種：長、短、高與低；方、圓、正與歪8。 

᩶ᨓ་᩶ᨵ་᫙ᨓ་᫙ᨓ᫕ᨑ་᩶᪣ᨑ᪠᫥་᫦་᫚ᩏ་᪠་ᫍᨓ᫥་᫥ᨕᨵ᫥་ᩊ᫙་᩶ᨵᨕ᫥་᫥ᨕᨎ ། 

在彼等各自〔性相〕中，必須有「堪為」某某「的形狀」〔五字〕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正、歪：《藏漢大辭典》（張怡蓀主編，民族出版社）譯為「平、不平」；《俱舍論》的解釋

為「正、不正」，請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《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》

T29n1558_p0002b27(0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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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ᩡᨑ᫥་᪍་ᨵᫍᨑ་ᨼ᪠་ᨹ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᪄ᨑᨎ 

㈡ 建立基成。 

᪇᪱་᫕ᨻᨓ᫞་᪱ᩏᨕ᪄་᫦᪱་᫞ᨓ᫖་᫞᫥ᨎ  ᨎᨵᫍ᫞་᪣་ᨵᩡᨑ᫥་᪜ᨑ᫙་᫄᩶་᪱་ᨵᩡᨑ᫥ᨎ  ᨎᫍᨓ᫥་᫥ᨕᨵ᫥་᫕᪤ᩏ་᪠་᫞᫥་᫕᪞ᨕ᫥ᨎ 

由《釋量論．現前品》：「所量有二故，能量唯二種。9」 

᩶ᨕ᪄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᫄᩶་᪱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ᨱᨕ᩶་᫞་᪱ᩏᨕ᪄་ᩞᨓ᫥་ᨵᩡᨑ᫥་᫦་ᨻᩏ᫥་ᩏᨓᨓ᫥་ᩧᨓᨎ 

等文字引申的涵義，即「量」為有法，爾有現、比，數量確定為二， 

ᨱᨕ᩶་᨜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᫞་᫙ᩏ་᫄᪱᪄་ᨵ᫑ᩏ་᫘᫞་᩹་᪣᫥་᪄᫥་ᩬᨕᨵ᫥་᪣་᪱ᩏᨕ᪄་ᨺ᫙་᩶ᩏ་ᨎ 

因爾之所量中，以自相為所取境的所證，謂現前分； 

᪕ᨑ་᫄᪱᪄་ᨵ᫑ᩏ་᫘᫞་᩹་᪣᫥་᪄᫥་ᩬᨕᨵ᫥་᪣་ᨦᨕᨵ་ᨺ᫙་ᨵᩡᨑ᫥་᫦་ᨻᩏ᫥་ᩏᨓ᫥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

以共相為所取境的所證，謂隱蔽分，二者數量確定故。 

ᩬᨵ᫥་᫗ᩏ་᩶ᨵ་᫞་᪠ᩬᨓ᪄་᪄᫥་ᩬᨕᨵ᫥་᪍᫙་᪣་᪠ᨎ ᨦᨕᨵ་ᨺ᫙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依正因所通達」，即隱蔽分的性相。 

ᩬᨵ᫥་᫗ᩏ་᩶ᨵ་᫞་᪠ᩬᨓ᪄་᪄᫥་ᩬᨕᨵ᫥་᪍᫙་᪣་᪠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᪱ᩏᨕ᪄་᫦᪱་ᨹᨑས་ᩬᨕᨵ᫥་᪍᫙་᪣་᪠་᪱ᩏᨕ᪄་ᨺ᫙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非依正因所通達，而是以現前所通達」，即現前分的性相。 

ᩬᨕᨵ་᪍་᩶ᩏ་᪥᫞་ᫍᨑᩏ་᪱་᫕ᨴ᫞་᪠᫕ᨑ་ᨵ᫥᫙་᩹་᪱ᨑ་᫫་᪠᫕ᨑ་᫙ᨑᨵ་᪍་᪱ᩏᨕ᪄་᫦᪱་ᨹᨑ་᫄᩶་᪱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離分別且無錯亂之新不欺誑知」，即現量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ᩬᨓ᪄་᩹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ᩬᨵ᫥་᫗ᩏ་᩶ᨵ་᫞་᪠ᩬᨓ᪄་᪄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᫞་ᨵ᫥᫙་᩹་᪱ᨑ་᫫ᨋ᪠᫕ᨑ་ᫍᨓ᪄་᫙ᨑᨵ 

「依自所依正因，於自所量，是新不欺誑耽著知」， 

ᩞᨓ᫥་᩶᪍ᨵ་᫄᩶་᪱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 ᨎ ᩶᪣ᨓ་᪠་᫥ᨕᨵ᫥་ᪧᨕ་᫙ᨑᨵ་᪄᫥་᫕ᩚ᩶་᪍᫙་᫕ᨺ᫙་᫙ᨕᨎ  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「所量有二故，能量唯二種」，請見法尊法師譯著《釋量論略解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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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比量的性相。分類等將於《心類學》10中講說。 

᫄᩶་᪱᫥་ᨼ᪠་᪍། ᨵᫍᨑ་ᨼ᪠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᫄᩶་᪱᫥་᩶ ᨑ᪱ᨵ᫥་᪍ᨎ 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量所成立11」，即基成的性相。「量所緣及」，即有的性相。 

ᪧᨕ་᫘᫞་᩹་᪣᫙་᫚ᩏ་ᨎ ᫡ᨓ᫥་᪣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᫄᩶་᪱᫥་ᩬᨕᨵ᫥་᪍᫙་᪣་᪠ᨎ ᨵᫍ᫞་᪣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堪為覺知境」，即所知的性相。「量所通達」，即所量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ᩏᨕ་᪠ᨕ་᫕᫇ᨑ᪄་᪍ᨎ  ᩚᨕ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 ᩶ᨓ་᩶ᨵ་᫞་᩶᪣ᨓ་᪄ᨎ  ᩬᨵ་᪱ᨑ་ᩬᨵ་᫥ᨕᨵ᫥་᩹་᪱་᫗ᨕ᩶ᨎ 

「持自體性」，即法的性相。彼等有常、無常等多種〔分法〕。 

ᨨ᩶་ᩖᨑᨵ་᪱ᨎ ᪱ ᨑ་ᩬᨵ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᩶ᨕ᪄་᪣ᨓ᩶་᪆᫥་᪍ᨎ  ᩶ᩏᨕ᫥་᪍ᨕ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剎那性」，乃無常的性相。「具有作用者」，乃事物的性相。 

ᨪᨓ᫥་᪍ᨎ  ᪣᫥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ᨪᨓ་᫕ᨵᨵ་ᨵ᪄᫥་ᨵ᫦᪱་᫚ᩏ་᪠ᨎ  ᫕᩹᫥་᪣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已生」，乃所作性的性相。「堪生、住、滅」12，乃有為的性相。 

᩶ᨕ᪄་᩶᪱་᪍᫙་᩶ᨕ᪄་᪣ᨓ᩶་᪆᫥་᪍ᨎ ᩶ᨕ᪄་᩶᪱་᪠᩶ᨓ᪄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

「勝義具有作用者」，乃勝義諦的性相。 

ᩬᨕᨵ་᪍᫥་᪠ᩧᨵ᫥་᪽᪱་᪱ᨋ᫗ᨑ᪄་᪍᫙་᫙ᩏ་ᩏᨕ᫥་᪄᫥་ᨼ᪠་᪍།  ᫙ᩏ་᫄᪱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ᨓ་᪇᪱᫥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 

「非僅〔存〕於分別假立、而由自方成立」，乃自相的性相。彼等皆同義。 

ᨨ᩶་ᩖᨑᨵ་᪱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᩶ᩏ་ᩚᨕ᫥་᨜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ᨎ  ᩬᨵ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 ᩶ᨕ᪄་᪣ᨓ᩶་᪆᫥་ᩰᨕᩏ་། ᩶ᩏᨕ᫥་᪱ᨓ᩶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非剎那性與法的同位13」，即常的性相。「空有作用者」，即無事的性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《心類學》或可譯為《覺知學》。 
11 成立：通達的意思。 
12 「堪生、住、滅」，藏文原文為「堪生、住、滅三者」。因性相必須簡潔，故在此省略「三

者」原意不變。 
13 同位：二者皆是的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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᪱་ᨪᨓ᫥་᪍ᨎ  ᪱་᪣᫥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 ᨪᨓ་᫕ᨵᨵ་ᨵ᪄᫥་ᨵ᫦᪱་᪱ᨑ་᫚ᩏ་᪠ᨎ   ᫕᩹᫥་᪱་᪣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不生」，即非所作性的性相。「不堪生、住、滅」，即無為的性相。 

᩶ᨕ᪄་᩶᪱་᪍᫙་᩶ᨕ᪄་᪣ᨓ᩶་᪱ᨑ་᪆᫥་᪍᫕ᨑ་ᩚᨕ᫥ᨎ  ᨚ᪄་᫊ᨕ᪠་᪠᩶ᨓ᪄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非勝義具有作用者之法」，即世俗諦的性相。 

ᩬᨕᨵ་᪍᫥་᪠ᩧᨵ᫥་᪽᪱་᩹་ᨼ᪠་᪍᫕ᨑ་ᩚᨕ᫥ᨎ  ᪕ᨑ་᫄᪱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

「僅〔存〕於分別假立的法」，即共相的性相。 

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᫥ᨕᨵ᫥་᫞་᩶᪣ᨓ་᪄ᨎ  ᨵ᫑ᨵ᫥ᨎ  ᫡ᨓ᫥་᪍ᨎ  ᪀᪄་᪱ᨑ᪄་᫕᩹་᪣ᨓ᩶་᩶ᩏ་ᨵ᫦᪱ᨎ 

事物等可分為：色、知覺、不相應行三種。 

ᨵ᫑ᨵ᫥་᫦་᫚ᩏ་᪠ᨎ  ᨵ᫑ᨵ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ᨎ 

「堪為色」，即色的性相。可分為： 

ᨵ᫑ᨵ᫥་᨜ᨑ་ᨪᨓ་᪱ᩚᨓ᩶ᨎ  ᩍ᫕ᨑ་ᨪᨓ་᪱ᩚᨓ᩶ᨐ  ᩼ᨑ᫕ᨑ་ᨪᨓ་᪱ᩚᨓ᩶ᨎ  ᫙ᨕ᫕ᨑ་ᨪᨓ་᪱ᩚᨓ᩶ᨎ  ᫙ᨓᨵ་᪣᫕ᨑ་ᨪᨓ་᪱ᩚᨓ᩶ᨎ ᩚᨕ᫥་᨜ᨑ་ᨪᨓ་᪱ᩚᨓ᩶་

᪍᫕ᨑ་ᨵ᫑ᨵ᫥་᩶ᩏ་᩽ᨵ 

色處、聲處、香處、味處、觸處與法處色六種。 

᪱ᨑᨵᨋ᫡ᨓ᫥་᨜ᨑ་ᨵ᫑ᩏ་᪣ᨎ  ᪇་᫡ᨓ᫥་᨜ᨑ་᪱ᩡ᪄་᪣ᨎ  ᪉་᫡ᨓ᫥་᨜ᨑ་᪊᪱་᪣། ᩘᨓ་᫡ᨓ᫥་᨜ᨑ་᪳ᩏ་བྱᨎ ᫿᫥་᫡ᨓ᫥་᨜ᨑ་᫙ᨓᨵ་᪣ᨎ 

性相依次為：「眼知所取」、「耳知所聞」、「鼻知所嗅」、「舌知所嘗」、「身知所觸」 

᫗ᨑ᩶་᫡ᨓ᫥་ᨮᨕ་᪄་᫞་᪉ᩏ་᪠᫕ᨑ་ᨵ᫑ᨵ᫥་᫦་᫚ᩏ་᪠ᨎ  ᫍᨓ᫥་ᨵᨕ་᫙ᨑ᪱་᪠ᫍᨑ᪄་᩹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ᩊ᫙་᫙ᨕᨎ ᨎ 

與「唯顯現於意知的堪為色」。 

᩶᪣ᨓ་᪄་᪱᫇ᨕ᩶་᫞᫥ᨎ  ᨵ᫑ᨵ᫥་᪇᪱་ᨵᩡᨑ᫥་᩶ᩏ་᪇᪱་ᩡᨑ་᫢ᨎ ᨎᩍ་᪄ᨑ་᪇᪱་᪍་᪠ᩂ᩶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ᨎ 

分類如《俱舍論》所說：「色二或二十，聲唯有八種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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᫙ᨕ་᪄ᨑ་᪇᪱་དྲུག་᩼ᨑ་᪇᪱་᪠ᫍᨑᨎ ᨎ᫙ᨓᨵ་᪣་᪠ᩗ་ᨵᩖᨑᨵ་᪠᩶ᨵ་ᩡᨑ᩶་᩶ᨕ། །ᫍᨓ᫥་ᨵ᫦ᩏ᫥་᪍་ᩰ᫙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味六香四種，觸十一為性。」 

ᨵ᫥᫞་ᫍᨑᩏ་᫙ᨑᨵ་᪍ᨎ  ᫡ᨓ᫥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།  ᪱ᨑᨵ་ᨵᨑ་᫡ᨓ᫥་᪍་᫥ᨕᨵ᫥་᩽ᨵ 

「明而了知」，即知覺的性相。可分為眼知等六種。 

ᨵ᫑ᨵ᫥་᫡ᨓ᫥་ᨵᩏ་᫗ᩏ་᪱ᨑ᪄་᪍᫕ᨑ་᫕᩹᫥་᪣᫥་᫦་᩶᪱ᨑᨵ᫥་᪍ᨎ  ᪀᪄་᪱ᨑ᪄་᫕᩹་᪣ᨓ᩶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被緣為非『色、知覺任一』的有為〔法〕」，即不相應行的性相。 

᩶᪣ᨓ་᪄ᨎ ᨵᩏ་᫐ᨵ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᪀᪄་᪱ᨑ᪄་᫕᩹་᪣ᨓ᩶་᩶ᩏ་ᨎ 

可分為：「屬補特伽羅的不相應行」 

ᨵᩏ་᫐ᨵ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᪀᪄་᪱ᨑ᪄་᫕᩹་᪣ᨓ᩶་᩶ᩏ་ᨵᩡᨑ᫥ᨎ 

與「非補特伽羅的不相應行」兩種。 

᫗ᩏ་᫡ᨓ᫥་᪣་᫞་᩶᪣ᨓ་᪄་᩹་᪱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᩶ᨵᨓ་᪱ᨑ་᩶ᨵᨓ་᫿ᩏ་᪱་᪠ᩰ᪄་ᨵ᫦᪱ᨎ 

又，從所知分類有多種：善、惡、無記三者； 

᫗ᨑ᪄་᪍་᫨ᨑ᩶་᪍᫕ᨑ་᫡ᨓ᫥་᪣ᨎ  ᫗ᨑ᪄་᪍་᪱ᨑ་᫨ᨑ᩶་᪍᫕ᨑ་᫡ᨓ᫥་᪣་ᨵᩡᨑ᫥ᨎ 

有是的所知、無是的所知二者； 

ᨵᩖᨑᨵ་᩶ᩏ་ᩲ་᩶᩶་ᨵᩡᨑ᫥ᨎ  ᫄᪱ᨕ᪄་᪣་᩶ᩏ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ᨵᩡᨑ᫥་᪇᪱᫥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一、異二者；名相、性相二者等。 

᫿ᩏ་᩹་᪠ᩰ᪄་᪍་ᨵᩏ་ᫍᨑᨵ  ᪠᩶ᨓ་᪠་ᨪᨓ᩶་᪣ᨓ᩶་᨜ᨑ་᫙ᨑᨵ᫥་᫦་ᨵ᪄᫥་᪍ᨎ  ᩶ᨵᨓ་᪠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經中有記、且是能生快樂住類」，即善的性相。 

᫿ᩏ་᩹་᪠ᩰ᪄་᪍་ᨵᩏ་ᫍᨑᨵ  ᪃ᨵ་᪠ᩔ᫞་ᨪᨓ᩶་᪣ᨓ᩶་᨜ᨑ་᫙ᨑᨵ᫥་᫦་ᨵ᪄᫥་᪍ᨎ  ᪱ᨑ་᩶ᨵᨓ་᪠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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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經中有記、且是能生痛苦住類」，即惡的性相。 

᩶ᨵᨓ་᪱ᨑ་᩶ᨵᨓ་ᨵᩏ་᫚ᩏ་᩹་᪱་ᨼ᪠་᪍᫕ᨑ་ᩚᨕ᫥ᨎ  ᫿ᩏ་᪱་᪠ᩰ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ᨎ 

「非被成立為善、惡隨一的法」，即無記的性相。可分為： 

᩶ᨕ᪄་᩶᪱ᨎ  ᩏᨕ་᪠ᨕ་ᩡᨑ᩶ᨎ  ᪱᫅ᩏ᫥་᪀᪄།  ᨚ᪄་᫪ᨕᩏ་ᨎ  ᩞᨓ᫥་᫕᪥ᨓ᫞་ᨹᨑ་᩶ᨵᨓ་᪱ᨑ་᩶ᨵᨓ་᫿ᩏ་᪱་᪠ᩰ᪄་ᩓ་ᩓ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勝義，自性，相應，等起，隨屬的善、惡、無記五種。 

ᨱᨕ᩶་᨜ᨑ་᫗ᨑ᪄་᪍ᨋ᫗ᨕ᩶་᪍་᫗ᩏ་᫗ᨑ᪄།  ᪧᨕ་᫘᫞་᩹་᪣་᫚ᩏ་᫗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᪍ᨎ  ᫗ᨑ᪄་᪍་᫨ᨑ᩶་᪍᫕ᨑ་᫡ᨓ᫥་᪣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有是爾、又是堪為覺知境的同位」，即有是的所知的性相。 

ᨱᨕ᩶་᨜ᨑ་᫗ᨑ᪄་᪍་᪱ᨑ་᫨ᨑ᩶་᪍་᫗ᩏ་᫗ᨑ᪄ᨎ  ᪧᨕ་᫘᫞་᩹་᪣་᫚ᩏ་᫗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᪍ᨎ 

「無有是爾、又是堪為覺知境的同位」， 

᫗ᨑ᪄་᪍་᪱ᨑ་᫨ᨑ᩶་᪍᫕ᨑ་᫡ᨓ᫥་᪣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᫥ᨕ་᫥ᨕ་᪠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ᩚᨕ᫥ᨎ  ᨵᩖᨑ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即無是的所知的性相。「非各別的法」，即一的性相。 

 ᫥ᨕ་᫥ᨕ་᪠᫕ᨑ་ᩚᨕ᫥ᨎ  ᩲ་᩶᩶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᪠ᩧᨵ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᫄ᩏ་᪠ᨎ  ᫄᪱ᨕ᪄་᪣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各別的法」，即異的性相。「齊備假有三法」，即名相14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᫄᪱ᨕ᪄་᪣་᫗ᨑ᪄་᪍ᨎ  ᩚᨕ᫥་ᨵᫍ᪄་ᨹᨑ་᫄᪱ᨕ᪄་᪣་᪱ᨑ་᪣ᨓ᩶་᪍ᨎ 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ᨼ᪠་᪍་ᨵ᫦᪱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

⑴自是名相，⑵不作他法的名相，⑶於性相之上成立，三項為有法， 

ᨱᨕ᩶་᫞་᪠ᩧᨵ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ᫍᨓ᫥་᪠ᩞᨕ᩶་᪍᫕ᨑ་ᩃ་᫄᪱᪄་᫗ᨕ᩶ ་᩶ᨓᨎ 

有稱爾為假有三法的理由， 

᫄᪱᪄་ᨵᫍᨑ᫕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ᪧᨕ་᫘᫞་᩹་ᨼ᪠་᪍་᫞་ᩲ་ᩥ᩶་᫞་ᩮᨕ᫥་པ᫕ᨑ་᪜ᨑ᫙། 

因為在覺知境上成立，〔三法〕存於事相上，必須觀待名言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名相：藏文直譯是「所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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᫊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᫄ᩏ་᪠ᨎ  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

「齊備實有三法」，即性相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᫗ᨑ᪄་᪍ᨎ  ᩚᨕ᫥་ᨵᫍ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᪱ᨑ་᪣ᨓ᩶་᪍ᨎ  ᫄᪱ᨕ᪄་᪣᫕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ᨼ᪠་᪍་ᨵ᫦᪱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

⑴自是性相，⑵不作他法的性相，⑶於名相之上成立，三項為有法， 

ᩞ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ᫍᨓ᫥་᪠ᩞᨕ᩶་᪍᫕ᨑ་ᩃ་᫄᪱᪄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ᪧᨕ་᫘᫞་᩹་᫡᫙་᪠་᫞་ᩲ་ᩥ᩶་᫞་᪱ᨑ་ᩮᨕ᫥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有稱〔此〕為實有三法的理由，因為在覺知境上顯現，不須觀待名言故。 

᪠ᩧᨵ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᪱་᫄ᩏ་᪠ᨎ  ᫄᪱ᨕ᪄་᪣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非齊備假有三法」，即非名相的性相。 

᫊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᫄ᩏ་᪠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ᨎ  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非齊備實有三法」，即非性相的性相。 

ᩮᨕ་᪀ᨑ᫙་ᫍ᪠᫥་ᫎ᪱་ᩛ་ᨪᨕ᫙་ᨹᨑ་᩶ᨕ᪄་᪣ᨓ᩶་᪆᫥་᪍།  ᪢᪱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腹鼓縮底且具有盛水作用者」，即寶瓶的性相。 

ᨵ᩹ᩏ་འདེགས་᨜ᨑ་᩶ᨕ᪄་᪣ᨓ᩶་᪆᫥་᪍།  ᨙ་᪠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᫗᫞་ᨵ་᫞ᨕ་᫕᩶᪠་᩶ᩏ་᪀᪄་᪍ᨎ  ᫡ᨑᩏ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具有撐梁作用者」，即柱子的性相。「具有枝葉者」，即樹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᪚ᩏ་᪍ᨕ་ᩓ་᪍ᨕ་ᨵᩏ་᫚ᩏ་᫞་བᩬᨓ᪄་᪄᫥་᪠ᩧᨵ᫥་᪍᫕ᨑ་ᨪᨓ᫥་᪢ᨎ  ᨵᩏ་᫐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依於自身五蘊隨一而假立的士夫」，即補特伽羅的性相。 

᫄་ᫍᨑᩏ་᫨ᨓᨵ་᪍ᨎ  ᪱ᨓ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᫨་ᫍᨑᩏ་᫕ᩲ᫥་᪍ᨎ  ᫥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

「熱焚」，即火的性相。「堅實」，即地的性相。 

᪠᫜᪄་ᫍᨑᩏ་ᨵ᫡ᨓ᫙་᪠ᨎ  ᩛ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᫗ᩏ་ᫍᨑᩏ་ᨵ᫗ᨕ་᪠ᨎ  ᫝ᩏ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

「濕潤」，即水的性相。「輕動」，即風的性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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ᩲᨕᨵ᫥་᫙ᨓᨵ་᪠ᨙᨵ་᪍᫕ᨑ་ᩚ།  ᪄᪱་᪱ᨮ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᫄᩶་᪱᫥་ᨼ᪠་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

「遮除礙觸之分」，即虛空的性相。「量所成立」為有法， 

 ᨵᫍᨑ་ᨼ᪠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 ᨵᫍᨑ་གྲུ᪠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ᨑ་᫕ᨻᨕ་᫅᫞་᫄ᩏ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

是基成的性相，因為具備基成性相的規則故。 

᫕ᨻᨕ་᫅᫞་᪣ᨕ᫥ᨎ  ᨵᫍᨑ་ᨼ᪠་᫄᩶་᪱᫥་ᩏᨓ᫥་᪍་᫞་᫄᩶་᪱᫥་ᨼ᪠་᪍་᫄᩶་᪱᫥་ᩏᨓ᫥་᪍་ᩔᨕ᪄་᩹་᫕ᨻᨕ་᩶ᨵᨕ᫥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舉出規則！因以量決定15基成之前，必先以量決定量所成立故。 

᫄᪱᪄་᫄᪱ᨕ᪄་ᨱ᪠་᪍་ᩆᨕ་᪠ᩂ᩶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性相、名相的八周遍門，指： 

᫗ᨑ᪄་ᨱ᪠་ᨵᩡᨑ᫥ᨎ  ᪱ᨑ᪄་ᨱ᪠་ᨵᩡᨑ᫥ᨎ  ᫗ᨕ᩶་ᨱ᪠་ᨵᩡᨑ᫥ᨎ   ᪱ᨓ᩶་ᨱ᪠་ᨵᩡᨑ᫥་᪇᪱᫥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二是周遍、二非周遍、二有周遍、二無周遍。 

᫙ང་᫙ང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ᨵᫍᨑ᫕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ᨑ᫥་᫄᪱ᨕ᪄་᪣᫕ᨑ་ᨵᨕ་᪠་ᨵᩧᨑᩏ་᫅ᨵ᫥་᪍᫙་᪣་᩶ᨵᨕ᫥་᫥ᨕᨎ ᨎ 

必須於各自事相上，以性相徹底領悟名相之理。 

ᨱᨕ᩶་᩶ᩏ་ᩲ་᩶᩶་ᨱᨕ᩶་᩶ᩏᨎ  ᨱᨕ᩶་᩶ᩏ་᪙᪄་᫅᪄་ᩲ་᩶᩶་ᨱᨕ᩶་ᨵᩡᨒ᫥་᫞་᪲་᪠ᫍᨑ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「與爾為異是爾」和「與爾互異是爾」，二者有四句，因可依次安立為： 

ᩬᨵ་᪍་ᨮᨕ་᪄ᨎ  ᪱ᨓ᩶་᪍ᨎ  ᫡ᨓ᫥་᪣ᨎ  ᫙ᨑ་᪠ᨕᩏ་᫛་᪇᪱᫥་᫙ᨑ᪱་᪠ᫍᨑ᪄་ᨵᫍᨵ་ᩚᨕᨵ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唯常、無、所知、兔角之故。 

ᨱᨕ᩶་ᨱᨕ᩶་᫙ᩏ་᫗ᨑ᪄་᪍་᩶ᩏ་ᨎ  ᨱᨕ᩶་᪱ᨑ᪄་᪍་ᨱᨕ᩶་᫗ᨑ᪄་᪍་᫞་᪲་᪠ᫍᨑ་᫥ᨕᨵ᫥་ᩂ་ᩚᨓ᫙་᫡ᨓ᫥་᪍᫙་᪣᫕ᨕᨎ  ᨎ 

「爾是爾自己」和「非爾是爾」有四句等，皆應廣大了知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5 決定（藏文是ᩏᨓ᫥ᨋ᪍ᨎ）：通達曉知之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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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᫦᪱་᪍་᪀ᨕᨵ་᪍་ᩏᨕ᫥་᫕᫇ᨑ᪄་ᨹᨑ་᪇᫥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㈢ 建立認知返體。 

᪇᪱་᫕ᨻᨓ᫞་᫞᫥ᨎ ᨵᩏ་᪜ᨑ᫙་᩶ᩏᨕ᫥་ᨚ᪄་᫙ᩏ་᪠ᫍᨑ᪄་ᨹᨑ᫥ᨎ ᨎ᫙ᩏ་᫙ᩏ་ᩏᨕ་᪠ᨕ་᫞་ᨵ᪄᫥་᪜ᨑ᫙ᨎ ᨎ 

由《釋量論》：「是故諸有物，自性住各體， 

᪱ᩴ᪄་᩶ᩏᨕ᫥་ᨵᫍ᪄་ᨹᨑ་᩶ᩏᨕ᫥་᩶ᨵ་᫞᫥ᨎ ᨎ᪀ᨕᨵ་᪍་᫞་᪄ᨑ་ᩬᨓ᪄་᪍་ᩖ᪄ᨎ ᨎ 

返同物他物，依存於返體16……」 

ᫍᨓ᫥་᫥ᨕᨵ᫥་᫞᫥་᫕᪞ᨕ᫥།  ᩶ᨕ᪄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᫙ᩏ་᫄᪱᪄་᪉ᩏ་᪠᫕ᨑ་᩶᪠ᩏ་ᨵᨑ᫥་᩶ᨕ᪄་ᩬᨕᨵ᫥་᫅᫞་᩶ᩏ་ᨎ 

等文字引申之義，即藉由顯現自相的力量通達義17之理， 

᪀ᨕᨵ་᪍་᪉ᩏ་᪠᫕ᨑ་᩶᪠ᩏ་ᨵᨑ᫥་᫙ᩏ་᪀ᨕᨵ་᩶ᩏ་།  ᨵᫍᨑ་᪀ᨕᨵ་ᩬᨕᨵ᫥་᫅᫞་᩶ᩏ་ᨎ 

及靠顯現返體的力量通達自返體與基返體之理。 

᩶ᨓ་ᩮ᫙་᩶ᨕ᪄་᫞་᫙ᩏ་᫄᪱᪄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ᨼ᪠་᪍་᩶ᩏ་ᨎ  ᫡ᨓ᫥་᪣᫕ᨑ་ᨻᩏ᫥་᩶ᩏ་᪱ᩡ᪱་᪍᫕ᨑ་᫙ᩏ་᪀ᨕᨵ་ᨵᫍᨑ་᪀ᨕᨵ་᪇᪱᫥་ 

同此，實際上自相是事物及等同所知數目的自返體與基返體等，為顯示〔彼等〕 

ᩬᨕᨵ་᪠ᩧᨵ᫥་᫦་᪠ᩰ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།  ᩶ᨓ་᩶ᨵ་ᩏᨓ᫥་᪍᫕ᨑ་᫗᪄་᫞ᨵ་ᩩ་ལྡོག་᪍་᫗ᨑ᪄་ᨱ᪠་᪱ᩡ᪱་᪠ᫍᨑ་᪠᫡᩶་᪍ᨎ 

皆是分別假立故。為決定彼等故，講說四個與返體為「是等遍者」。 

᩶᪍ᨓ᫙་᫄᪱ᨕ᪄་᪄ᨎ  ᩶ᩏᨕ᫥་᪍ᨕ᫕ᨑ་᪂ᨕᨵ་᪍་᩶ᩏ་᫗ᨑ᪄་ᨱ᪠་᪱ᩡ᪱་᪠ᫍᨑ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例如，有四個與事物的返體為是等遍者，即： 

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᩶ᩏ་ᨵᩖᨑᨵ  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ᩩ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᩶ᩏᨕ᫥་᪍ᨕᨎ  ᩶ᨕ᪄་᪣ᨓ᩶་᪆᫥་᪍᫕ᨑ་᫄᪱ᨕ᪄་བྱ།  

⑴與事物為一，⑵與事物為一的事物，⑶具有作用者的名相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「是故諸有物，自性住各體，返同物他物，依存於返體」，法尊法師譯為「諸法由自性，

住各自體故，從同法餘法，遮回為所依」。 
17 義與境同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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᩶ᨕན་བྱེ᩶་᪆᫥་᪍᫕ᨑ་᪠ᩧᨵ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᫄ᩏ་᪠་᩶ᩏ་᪠ᫍᨑ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⑷齊備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四者。 

ᨨ᩶་ᩖᨑᨵ་᪱འི་ལྡོག་པ་དང་ཡིན་ཁྱབ་མཉམ་བཞི་ཡྡོད་དེ། ᨨ᩶་ᩖᨑᨵ་᪱་᩶ᩏ་ᨵᩖᨑᨵ 

 有四個與剎那性的返體為是等遍者，即：⑴與剎那性為一， 

ᨨ᩶་ᩖᨑᨵ་᪱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ᩩ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ᨨ᩶་ᩖᨑᨵ་᪱ᨎ  ᪱ᨑ་ᩬᨵ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⑵與剎那性為一的剎那性，⑶無常的性相， 

᪱ᨒ་ᩬᨵ་᪍᫕ᨑ་᫊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᫄ᩏ་᪠་᩶ᩏ་᪠ᫍᨑ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⑷齊備無常的實有三法四者。 

᪀ᨕ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ᨱ᪠་᪱ᩡ᪱་᫕ᨻᨕ་᫅᫞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ᨱᨕ᩶་᩶ᨓ་᩶ᩏ་ᩲ་᩶᩶ᨎ  ᨱᨕ᩶་᫗ᨑ᪄་᪄་᩶ᨓ᫕ᨑ་᪀ᨕ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ᨱ᪠ᨎ 

與返體為是等遍法的規則如下：爾與彼為異、是爾周遍是彼的返體、 

᩶ᨓ᫕ᨑ་᪀ᨕ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᪄་ᨱᨕ᩶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ᨱ᪠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᩶ᨓ་᪠ᫍᨑ᫕ᨑ་᪄ᩏ་᪄᫥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᫗ᨑ᪄་᪍་ᨵᩖᨑᨵ 

是彼的返體周遍是爾。此四者中，是事物的有一個、 

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་ᨵ᫦᪱།  ᫄᪱ᨕ᪄་᪣་᫗ᨑ᪄་᪍་ᨵᩖᨑᨵ  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᫗ᨑ᪄ᨋ᪍་ᨵᩖᨑᨵ  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ᨚ᪄་᫞་᫕ᨻᨓ། 

是常的有三個、是名相的有一個、是性相的〔也〕有一個，當〔如此〕類推於一切事物。 

ᩬᨵ་᪍᫕ᨑ་᪀ᨕᨵ་᪍་᩶ᩏ་᫗ᨑ᪄་ᨱ᪠་᪱ᩡ᪱་᫞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᫗ᨑ᪄་᪍་᪱ᨓ᩶་᩶ᨕᨎ  ᨎ 

但與常之返體為是等遍者中，則沒有一個是事物。 

᩶ᨓ᫥་᫄᪱᪄་᫄᪱ᨕ᪄་ᨚ᪄་᫞་᫙ᨑᨵ᫥་འགེ་ᩰᨓ་ᩂ་ᩚᨓ᫙་ᫀᨕ᩶་᩶ᨵᨕ᫥་᪍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同理，應該用於所有性相與名相之上，並須加以做廣大論辯。 

᫕ᨕ᪄་᨜ᩏ་᫡ᨓ᫥་᪣᫕ᨑ་གངས་དང་མཉམ་པའི་རང་རང་གི་ལྡོག་པ་རྣམ་འགེལ་ལས་᪠᫡᩶་᪍᫥ᨎ 

然《釋量論》述說有等同所知數量的各自返體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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᩶ᨓ᫕ᨑ་᪀ᨕᨵ་᪍་᫞་᩶ᨓ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ᨱ᪠་᪍་᪱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是故，並非「彼之返體」周遍是「與彼為一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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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ᫍᨑ་᪍ᨋ᫗ᨑ᪄་᫞ᨕᨵ་᪱ᨑ་᫞ᨕᨵ་ᨵ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㈣ 建立非是、非非。 

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᫗ᨑ᪄་᪍་᫞᫥་᫞ᨕᨵ་᪍་᩶ᩏᨕ᫥་᪱ᨓ᩶་᩶ᩏ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 

非是事物與無事同義； 

᩶ᩏᨕ᫥་᪱ᨓ᩶་᫗ᨑ᪄་པ་᫞᫥་᫞ᨕᨵ་᪍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᩶ᩏ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᪄ᨎ 

非是無事則與事物同義。 

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᫞᫥་᫞ᨕᨵ་᪍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᩶ᩏ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  

非非事物與事物同義； 

᩶ᩏᨕ᫥་᪱ᨓ᩶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᫞᫥་᫞ᨕᨵ་᪍་᩶ᩏᨕ᫥་᪱ᨓ᩶་᩶ᩏ་དྡོན་གཅིག་གྡོ ། 

非非無事則與無事同義。 

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དུ་ཡིན་པ་ལས་᫞ᨕᨵ་᪍་་ཡིན་པ་ལས་᫞ᨕᨵ་᪍་ᨵᩡᨑ᫥་ᨵ᫦᪱་᪠ᫍᨑ་ᩓ་᫞་᫥ᨕᨵ᫥་ 

同此，即可安立非是非是兩個或三、四、五個等。 

ᩚ་᫙ᩏ་᫗ᨑ᪄་᩶ᩏ་᫗་ᨵᩏ་᫗ᨑ᪄་᫙ᩏ་᪱ᨑ᪄་᫞་᫕ᩜᨕ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 ᨎ 

凡是雙數即是自己，單數則非自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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ལྔ་པ་ཡིན་གྱུར་མིན་གྱུར་གི་རྣམ་གཞག་ཡྡོད་དེ། 

㈤ 建立屬爾、非爾。 

᫗ᨑ᪄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᩶ᩏ་ 

「有屬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 

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᫞་᪲་᪠ᫍᨑ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與「有非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有四句。 

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᫗ᨑ᪄་᪄་ 

若「有屬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 

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པའི་རྣམ་མཁྱེན་གི་གཞལ་བྱ་ཡིན་པས་མ་ཁྱབ་སེ་ཤེས་བྱ་དེ་ 

不周遍是「有非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 

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ᩧᨓᨎ ᩶ᨓ་᫡ᨓ᫥་᪣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ᩧᨓᨎ 

因所知是此故，因所知是「有屬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故， 

᫡ᨓ᫥་᪣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᫗ᨕ᩶། ᩶ᨓ᫥་ᨱᨕ᩶་ᨵᫍ᫞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᫡ᨓ᫥་᪣་ᩚᨕ᫥་ᩖ᪄། 

因有屬所知的一切種智、且此一切種智量18所知故。所知為有法， 

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᪱་᫗ᨑ᪄་ᩧᨓ། 

不是「有非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 

᫡ᨓ᫥་᪣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᪱ᨓ᩶་᪠᫕ᨑ་᪜ᨑ᫙་᫙ᨕᨎ ᨎ 

因無「非所知的一切種智」故。 

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᫗ᨑ᪄་᪄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᪱་ᨱ᪠་ᩰᨓ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量，即量測、衡量，通達的意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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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「有非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不周遍是「有屬爾的一切

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 

᪢᪱་᪍་᩶ᨓ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᫗ᨑ᪄་᪄ᨎ 

因寶瓶是彼故。是「有屬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 

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᪱་ᨱ᪠་ᩰᨓᨎ  ᫄᪱ᨕ᪄་᪣་᩶ᨓ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不周遍非「有非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因名相是彼故。 

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᪱་᫗ᨑ᪄་᪄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᪱་ᨱ᪠་ᩰᨓᨎ 

若不是「有屬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不周遍是「有非爾的

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， 

᪄᪱་᪱ᨮ᫕ᨑ་᪱ᨓ་ᩧᨕᨵ་᩶ᨓ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᫕ᨕᨋ᪄ᨋ᫗ᨕ᩶ᨋ᪍་᫗ᨑ᪄་ནམᨎ ᪱ᨓ᩶་᪍་᫗ᨑ᪄་ཟེར་ནᨎ 

因虛空的花是彼故。那麼，若問是有或是無？ 

ཡྡོད་པ་ཡིན།  མེད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།  ᫕ᨕ་᪄་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᪄᪱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᫗ᨑ᪄་᫐ᨓ᫙་᪄ᨎ 

若答以是有，不是無。然則，若問是常或是事物？ 
 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᩶ᨓ᫕ᨑ་᪜ᨑ᫙ᨎ  ᫗ᨑ᪄་᪍་᩶ᩏ་ᩬᨵ་᪍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 

答是常，非事物。因此之故，「是」與「常」同義， 

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᩶ᩏ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 ᩶ᨓ་᪠ཞིན་᩹་᩶ᨵᨵ་ᩎ᪠ᨎ ᫊᫥་᪀ᨕᨵ་᫥ᨕᨵ᫥་᫞་ᩊ᫙་᪠᫙་᪣᫕ᨕᨎ ᨎ 

「非」與「事物」同義。如是，當運用遮遣法與成立法、實法與反法19等。 

᫕ᨕ་᪄ᨎ  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᪱ᨓ᩶་᪍᫙་ᩲ᫞ᨎ  ᫕᩶ᨕ᩶་᪄། 

那麼，理應無「有屬爾的一切種智20」。若許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實法與反法，即實與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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᫗ᨑ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ᨵᫍ᫞་᪣་᪱ᨓ᩶་᪍᫙་ᩲ᫞་᪠་᫥ᨕᨵ᫥་᪱ᩏ་᩹་ᫀᨕ᩶་᩶ᨵᨕ᫥་᪍་᫗ᨕ᩶ᨎ 

則應成無「有屬爾的一切種智，爾又是此一切種智的所量」等，必須多加論辯。 

 ᫕ᨕᨵ་᪄᫥་᪠᫙་᫢᪄། ᩽ᨵ་ᩍᨎ ᨮ᫥་ᪧᩏ᫥་᫥ᨕᩏ་ཚུ᫞ᨎ ᩶ᨵᨵ་ᨵᫍᨑ་᩼ᨑ᫥་᫕᪙ᩏ᫥་᫥ᨕᨵ᫥་ 

以下的判別、屬聲、等同承許、提問遮遣處所牽引等， 

᫕᩶ᨑ᫥་᫡ᨓ᫥་᪍᫙་᪣་᪠᫕ᨑ་᪜ᨑ᫙་᫙ᨕᨎ ᨎ 

應當以此了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「理應無『有屬爾的一切種智』」，藏文另外可理解成「沒有是『是』的一切種智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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᩽ᨵ་᪍་᪕ᨑ་᪣ᨓ་᪥ᨵ་ᨵ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㈥ 建立總、別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ᨵ᫥᫞་᪠་᫞་ᩞᨓ᫥་᫦་᫕ᨻᨕ་᪠᫕ᨑ་ᩚᨕ᫥ᨎ  ᪕ᨑ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᫙ᩏ་ᨵᨑ་᫙ᨑᨵ᫥ᨋ᫗ᨕ᩶ᨋཔ་ᩖ᪄ᨋᨹᨑᨋᩚᨕ᫥ᨎ 

「隨行自別的法」，即總的性相。「有自種類的法」， 

᪣ᨓᨋ᪥ᨵᨋᨵᨑᨋ᫄᪱᪄ᨋᩡᨑ᩶ᨎ  ᪕ᨑᨋᪧᨕ᫥ᨋᨵ᫑ᩏ་᫅᫞་᫡ᨓ᫥་᪍᫕ᨑ་ᩚᨓ᩶་᩹་ᩍ᫥་᪠ᩞᨕ᩶་᫙ᨑᨵ᫥་᨜ᨑ་ᩆᨋᨕ᪄᫥་᩶᪣ᨓ་᪄ᨎ 

即別的性相。為令了知總覺21執取的方式故，堪以聲詮之門22，可分為： 

᫙ᨑᨵ᫥་᪕ᨑᨎ  ᩶ᨕ᪄་᪕ᨑᨎ  ᫄ᨕᨵ᫥་᪕ᨑ་᩶ᩏ་ᨵ᫦᪱ᨎ 

類總、義總、聚總。 

᩶ᩏ་᪍ᨕ་᩶ᩏ་᪕ᨑ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  ᪢᪱་᫕᫇ᨑ᪄་ᩬᨕᨵ་᪍་᫞་᪢᪱་᪍་᪱་᫗ᨑ᪄་᪠ᫍᨑ᪄་᩹་᪢᪱་᪍་ᩮ་᪢᫙་᪉ᩏ་᪠᫕ᨑ་ᩍᨕ་᪠ᩧᨵ᫥་᨜ᨑ་ᩚᨎ 

初者與總同義。「實非寶瓶，然執寶瓶分別中顯現似寶瓶的增益分」， 

᪢᪱་᪍᫕ᨑ་᩶ᨕ᪄་᪕ᨑ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 ᨎ ᩶᪍ᨓ᫙་᪄ᨎ ᪢᪱་᫕᫇ᨑ᪄་ᩬᨕᨵ་᪍་᫞་᪢᪱་᪍་᪉ᩏ་᪠་ᩮ་᪢᫕ᨕᨎ ᨎ 

即寶瓶之義總的性相，例如：執寶瓶分別中所現的寶瓶相。 

ᩚ་᫡᫥་᩹་᪱་᫕᩹᫥་᪍᫕ᨑ་ᨵ᫑ᨵ᫥་᫙ᨵ᫥་᪍ᨎ ᫄ᨕᨵ᫥་᪕ᨑ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由許多部分集成的粗色」，即聚總的性相， 

 ᩶᪍ᨓ᫙་᪄ᨎ ᨙ་᪢᪱་᫥ᨕᨵ᫥་ᨵ᫑ᨵ᫥་᫙ᨵ᫥་᪍་᪇᪱᫥་ᩮ་᪢᫕ᨕᨎ ᨎ᫡ᨓ᫥་᪣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᩶ᩏᨕ᫥་᪍ᨕ᫕ᨑ་᪕ᨑ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

譬如：寶瓶、柱等粗色。所知為有法，是事物的總， 

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ᨱᨕ᩶་᨜ᨑ་᪣ᨓ་᪥ᨵ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། 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ᨱᨕ᩶་᫡ᨓ᫥་᪣᫕ᨑ་᪣ᨓ་᪥ᨵ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

因事物是爾之別故。事物為有法，爾理應不是所知的別，〔若是的話〕， 

᪣ᨓ་᪥ᨵ་ᨵᨑ་᫕ᨻᨕ་᫅᫞་᪣ᨕ᫥ᨎ  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ᨱᨕ᩶་᫡ᨓ᫥་᪣᫕ᨑ་᪣ᨓ་᪥ᨵ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ᨱᨕ᩶་᫡ᨓ᫥་᪣་᫗ᨑ᪄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總覺：以義總為所取境的覺知。 
22 離繫果是果堪以聲詮之門而分類出來的，但離繫果並非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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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舉出「別」的規則！事物為有法，爾理應是所知的別，因：⑴爾是所知， 

 ᨱᨕ᩶་᫡ᨓ᫥་᪣་᩶ᩏ་᪠᩶ᨵ་ᨵᩖᨑᨵ་ᩩ་᫕᪥ᨓ᫞ᨎ 

⑵爾與所知同體相屬， 

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་ᫍᨑᩏ་᫡ᨓ᫥་᪣་᫗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᩹་᪱་ᨼ᪠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⑶有許多非爾又是所知的同位故， 

᫄᪱ᨕ᪄་᪣་᫗ᩏ་᩶ᨓ་᫗ᨑ᪄ᨎ  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ᩏ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名相是彼、性相也是彼故。 

᫕ᨻᨕ་᫅᫞་ᨵ᫦᪱་᫄ᩏ་᪱་᫄ᩏ་ᨵᨑ་ᩆᨋᨕ᪄᫥་᪕ᨑ་᪣ᨓ་᪥ᨵ་᩶ᩏ་ᨎ ᪕ᨑ᫕ᨑ་᪕ᨑ་᩶ᩏ་᪣ᨓ་᪥ᨵ་ᨵᨑ་᪣ᨓ་᪥ᨵ་᫥ᨕᨵ᫥་ 

當以有無具備三個規則的方式，應用於總、別與總的總、別的別等， 

ᨵᩡᨑ᫥་ᨵ᫦᪱་᪱ᩲ᫕་᫗᫥་᪍་ᩊ᫙་᩶ᨵᨕ᫥་᫥ᨕᨎ ᨎ 

加上二、三……〔乃至〕無數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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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᩹᪄་᪍་ᩃ་᫕᪥᫥་ᩛᩏ་᪠᫕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㈦ 建立小因果。 

ᨪᨓ᩶་᪣ᨓ᩶།  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་᩶ᩏᨕ᫥་ᩃᨎ  ᪠ᩃ᩶་ᩃᨎ  ᩡᨓ᫙་᫞ᨓ᪄ᨎ 

「能生」，即因的性相。可分為：直接因23、間接因、近取因、 

᫱᪄་ᩖᨑᨵ་᪣ᨓ᩶་ᩂᨓ᪄་᩶ᩏ་᪠ᫍᨑᨎ ᩶ᩏᨕ᫥་᫦་ᨪᨓ᩶་བྱེད། དངྡོས་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俱生緣四種。「直接能生」，即直接因的性相。 

བརྒྱུད་ནས་སེད་བྱེད། བརྒྱུད་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間接能生」，即間接因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ᩡᨓ᫙་᫕᪥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᫙ᨑᨵ᫥་ᩃ᪄་᩹་ᨵ᪽ᨕ་᪠ᨕ᫙་ᨪᨓ᩶་᪣ᨓ᩶ᨎ ᩡᨓ᫙་᫞ᨓ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自近取果成為自類續流的主要能生」，即近取因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᫱᪄་ᩖᨑᨵ་᪣ᨓ᩶་᫕᪥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᫙ᨑᨵ᫥་ᩃ᪄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ᨵ᪽ᨕ་᪠ᨕ᫙་ᨪᨓ᩶་᪣ᨓ᩶། 

「自俱生果成為非自類續流的主要能生」， 

᫱᪄་ᩖᨑᨵ་᪣ᨓ᩶་ᨤᨓ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᪠ᨪᨓ᩶་᪣། ᫕᪥᫥་བུ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即俱生緣的性相。「所生」，即果的性相。 

᩶᪣ᨓ་᪄ᨎ  ᩶ᩏᨕ᫥་᫕᪥᫥ᨎ  ᪠ᩃ᩶་᫕᪥᫥ᨎ  ᩡᨓ᫙་᫕᪥᫥ᨎ  ᫱᪄་ᩖᨑᨵ་᪣ᨓ᩶་᫕᪥᫥་᩶ᩏ་᪠ᫍᨑᨎ 

可分為：直接果、間接果、近取果、俱生果四種。 

᩶ᩏᨕ᫥་᫦་᪠ᨪᨓ᩶་᪣ᨎ ᩶ᩏᨕ᫥་᫕᪥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᪠ᩃ᩶་᪄᫥་᪠ᨪᨓ᩶་᪣། ᪠ᩃ᩶་᫕᪥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直接所生」，即直接果的性相。「間接所生」，即間接果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ᩡᨓ᫙་᫕᪥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᫙ᨑᨵ᫥་ᩃ᪄་᩹་ᨵ᪽ᨕ་᪠ᨕ᫙་᪠ᨪᨓ᩶་᪣ᨎ  ᩡᨓ᫙་᫕᪥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直接因又稱親因，間接因又稱疏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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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近取果成為自類續流的主要所生」，即近取果的性相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᫱᪄་ᩖᨑᨵ་᪣ᨓ᩶་᫕᪥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᫙ᨑᨵ᫥་ᩃ᪄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ᨵ᪽ᨕ་᪠ᨕ᫙་᪠ᨪᨓ᩶་᪣ᨎ 

「自俱生果成為非自類續流的主要所生」， 

᫱᪄་ᩖᨑᨵ་᪣ᨓ᩶་᫕᪥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ད། 

即俱生果的性相。 

᩶ᨓ᫕ᨑ་ᩔ་᫞ᨕᨵ᫥་᫦་᪤ᩏ་᪠་᩶ᩏᨕ᫥་ᩃᨎ  ᩶ᨓ᫕ᨑ་ᩔ་᫞ᨕᨵ᫥་᫦་᪤ᩏ་᪠᫕ᨑ་ᩔ་᫞ᨕᨵ᫥་᫦་᪤ᩏ་᪠་᪠ᩃ᩶་ᩃᨎ 

彼之前生者，乃直接因；彼之前生者的前生者，即是間接因。 

᩶ᨓ᫕ᨑ་᪜ᨑ་᫞ᨕᨵ᫥་᫦་᪤ᩏ་᪠་᩶ᩏᨕ᫥་᫕᪥᫥ᨎ  ᩶ᨓ᫕ᨑ་᪜ᨑ་᫞ᨕᨵ᫥་᫦་᪤ᩏ་᪠᫕ᨑ་᪜ᨑ་᫞ᨕᨵ᫥་᫦་᪤ᩏ་᪠་᪠ᩃᩏ་᫕᪥᫥་᫗ᨑ᪄་᫞ᨎ 

彼之後生者，乃直接果；彼之後生者的後生者，即是間接果。 

᩶ᨓ᫥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ᨚ᪄་᫞་᫙ᨑᨵ᫥་᫕ᨻᨓ་ᩰᨓ་᫡ᨓ᫥་᪍᫙་᪣᫕ᨕᨎ ᨎ 

一切事物當以此類推得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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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ᩂ᩶་པ་᫊᫥་᪀ᨕᨵ་ᨵ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㈧ 建立實、反。 

དེ་ཡང་᪢᪱་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᫊᫥་ᩚᨕ᫥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ᨱᨕ᩶་ᨵᫍᨑ་ᨼ᪠ᨎ ᨱᨕ᩶་ᨱᨕ᩶་᫙ᩏ་᫗ᨑ᪄ᨎ  

此復，寶瓶為有法，是實法，因爾是基成、爾是爾自己、 

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ᨎ  ᨱᨕ᩶་᨜ᨑ་᪀ᨕᨵ་᪍་᫊᫥་ᩚᨕ᫥་᩶ᩏ་᪱ᨑ་᫕ᨵ᫞་᪠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非爾不是爾、爾的返體與實法不相違故。 

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᫦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᫊᫥་ᩚᨕ᫥་᨜ᨑ་ᩞᨓ᫥་᪱ᩴ᪄་᫗ᨑ᪄་ᩧᨓ། ᨱᨕ᩶་ᨵᫍᨑ་ᨼ᪠ᨎ 

屬於反法的事物為有法，是「隨順實法」，因爾是基成、 
ᨱᨕ᩶་ᨱᨕ᩶་᫙ᩏ་᫗ᨑ᪄ᨎ  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ᨎ  ᨱᨕ᩶་᨜ᨑ་᪀ᨕᨵ་᪍་᫊᫥་ᩚᨕ᫥་᨜ᨑ་ᩞᨓ᫥་᪱ᩴ᪄་᩶ᩏ་᪱ᨑ་᫕ᨵ᫞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

爾是爾自己、非爾不是爾、爾的返體與隨順實法不相違故。 

᫄᪱ᨕ᪄་᪣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᫙ᩏ་᫗ᨑ᪄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ᨱᨕ᩶་ᨵᫍᨑ་ᨼ᪠ᨎ ᨱᨕ᩶་ᨱᨕ᩶་᫙ᩏ་᫗ᨑ᪄ᨎ 

名相為有法，是「是自之反法」，因爾是基成、爾是爾自己、 

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ᨎ ᨱᨕ᩶་᨜ᨑ་ལྡོག་པ་རང་ཡིན་ལྡོག་ཆྡོས་དང་᪱ᨑ་᫕ᨵ᫞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

非爾是爾、爾的返體與是自之反法不相違故。 

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᫙ᩏ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 ᨱᨕ᩶་ᨵᫍᨑ་ᨼ᪠ᨎ  ᨱᨕ᩶་ᨱᨕ᩶་᫙ᩏ་᪱་᫗ᨑ᪄། 

性相為有法，是「非自之反法」，因爾是基成、爾不是爾自己、 

ᨱᨕད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ᨎ  ᨱᨕ᩶་᨜ᨑ་᪀ᨕᨵ་᪍་᫙ᩏ་᪱་᫗ᨑ᪄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᩶ᩏ་᪱ᨑ་᫕ᨵ᫞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

非爾不是爾、爾的返體與非自之反法不相違故。 

᩶ᩏᨕ᫥་᪍ᨕ᫕ᨑ་᪕ᨑ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᪚ᩏ་ᨵ᫦᪱་᪽᪱་᪍ᨕ་᪠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ᨱᨕ᩶་ᨵᫍᨑ་ᨼ᪠། ᨱᨕ᩶་ᨱᨕ᩶་᫙ᩏ་᪱་᫗ᨑ᪄ᨎ  

事物的總為有法，是「純反法第三類」，因爾是基成、爾不是爾自己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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ᨱᨕ᩶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ᨱᨕ᩶་᫗ᨑ᪄ᨎ ᨱᨕ᩶་᨜ᨑ་᪀ᨕᨵ་᪍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᪚ᩏ་ᨵ᫦᪱་᪽᪱་᪍ᨕ་᪠་᩶ᩏ་᪱ᨑ་᫕ᨵ᫞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

非爾是爾、爾的返體與純反法第三類不相違故。 
᫙ᩏ་᫗ᨑ᪄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᫙ᩏ་᫗ᨑ᪄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᨜ᨑ་ᩞᨓ᫥་᪱ᩴ᪄ᨎ 

非是自之反法，乃是「隨順是自之反法」； 

᫙ᩏ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᫙ᩏ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᨜ᨑ་ᩞᨓ᫥་᪱ᩴ᪄ᨎ 

非自之反法，即是「隨順非自之反法」； 

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᪚ᩏ་ᨵ᫦᪱་᪽᪱་᪍ᨕ་᪠་᪀ᨕᨵ་ᩚᨕ᫥་᪚ᩏ་ᨵ᫦᪱་᪽᪱་᪍ᨕ་᪠᫕ᨑ་ᩞᨓ᫥་᪱ᩴ᪄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純反法第三類，即是「隨順純反法第三類」。 

ᩞᨓ᫥་᪱ᩴ᪄་ᨹᨑ་ᩞᨓ᫥་᪱ᩴ᪄་᫥ᨕᨵ᫥་᪱ᩲ᫕་᫗᫥་᫡ᨑᩏ་ᨎ  

隨順、隨順等乃至無數層。 

 ᨱᨕ᩶་ᨱᨕ᩶་᫙ᩏ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ᩮ་᪢ᨎ  ᨵᩡᨑ᫥་᪱ᨑ᪄་ᨹᨑ་᪲་ᫍᨑᨵ་᨜ᩏ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如爾非爾也有非二者之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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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ᩡᨑ᫥་᪍་᫙ᨑᨵ᫥་᫞᪱་᫕᪥ᨑᩏ་ᨵᨑ་᪇᪱་ᨵᫍᨵ 

第二，建立中理路， 

᩶ᨓ་᫞་᩶᪣ᨓ་᪄ᨎ   ᫕ᨵ᫞་᫕᪥ᨓ᫞ᨎ  ᫗ᨕ᩶་ᩬᨕᨵ᫥་᪱ᨓ᩶་ᩬᨕᨵ᫥ᨎ   ᫍ᫙་᪤ᩏ་᪠᫙་᫢᪄ᨎ 

彼可分說七項：㈠ 相違、相屬，㈡ 有證、無證，㈢ 附帶判別， 

᫄᪱᪄་᫄᪱ᨕ᪄་ᩚᨓ་᪠᫕ᨑ་᪇᪱་ᨵᫍᨵ  ᩃ་᫕᪥᫥་ᩚᨓ་᪠ᨎ  ᩞᨓ᫥་᫕ᨻᨕ་᪀ᨕᨵ་ᨱ᪠ᨎ 

㈣ 大性相名相24，㈤ 大因果，㈥ 同品遍、異品遍， 

᩶ᨵᨵ་ག᫡ᨵ᫥་ᩎ᪠་ᨵ᫡ᨵ᫥་᪠᫡᩶་᪍་᩶ᩏ་᪠᩹᪄་᪄ᨕᨎ ᨎ 

㈦ 破除駁斥、成立駁斥。 

᩶ᩏ་᪍ᨕᨎ ᫕ᨵ᫞་᫕᪥ᨓ᫞་᫞ᨎ 

㈠ 建立相違、相屬。 

᫕ᨵ᫞་᪠་᩶ᩏ་ᨎ ᫕᪥ᨓ᫞་᪠་ᨵᩡᨑ᫥་᫞᫥ᨎ ᩲ་᩶᩶་ᨵᩏ་ᫍᨑᨵ  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᪱ᨑ་᫨ᨑ᩶་᪍᫕ᨑ་ᩚᨕ᫥ᨎ ᫕ᨵ᫞་᪠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可分為：相違、相屬二者。「相異且不可能有同位的法」，即相違的性相。 

᩶᪣ᨓ་᪄ᨎ ᩶ᩏᨕ᫥་᫕ᨵ᫞། ᪠ᩃ᩶་᫕ᨵ᫞ᨎ ᫱᪄་ᩖᨑᨵ་᪱ᨑ་ᨵ᪄᫥་᫕ᨵ᫞ᨎ ᪙᪄་᫅᪄་᪓ᩏ᫥་᫕ᨵ᫞་᩶ᩏ་᪠ᫍᨑᨎ 

可分為：直接相違、間接相違、不並存相違、互排相違四種。 

᩶ᩏᨕ᫥་᫦་᪙᪄་᫅᪄་᪱ᨑ་᪱ᩴ᪄་᪍᫙་ག᪄᫥་᪍ᨎ ᩶ᩏᨕ᫥་᫕ᨵ᫞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ᨒ᩶ᨎ 

「直接互不相順而存在」，即直接相違的性相。 

᪠ᩃ᩶་᪄᫥་᪙᪄་᫅᪄་᪱ᨑ་᪱ᩴ᪄་᪍᫙་ᨵ᪄᫥་᪍ᨎ ᪠ᩃ᩶་᫕ᨵ᫞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ᨒ᩶། 

「間接互不相順而存在」，即間接相違的性相。 

ᨵ᪄ᨕ᩶་᪱ᨓ᩶་᩹་ᩮ᪄་ᩖᨑᨵ་᪱ᨑ་ᨵ᪄᫥་པ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᪱ᨑ་᫨ᨑ᩶་᪍᫕ᨑ་ᩚᨕ᫥ᨎ ᫱᪄་ᩖᨑᨵ་᪱ᨑ་ᨵ᪄᫥་᫕ᨵ᫞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「大性相名相」，藏文原書為「建立大性相名相」。在此，為了統一這七個標題，所以刪去

「建立」二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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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能無傷害而並存的不可能有同位的法」，即不並存相違的性相。 

ᪧᨕ᫕ᨑ་᫘᫞་᩹་᪙᪄་᫅᪄་᪓ᩏ᫥་ᩧᨓ་ᨵ᪄᫥་᪍ᨎ ᪙᪄་᫅᪄་᪓ᩏ᫥་᫕ᨵ᫞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於覺知境上互相排斥而存在」，即互排相違的性相。 

ᩬᨵ་᪱ᨑ་ᩬᨵ་ᩮ་᪢་᩶ᩏ་᪍ᨕᨎ  ᩬᨵ་᩶ᩏᨕ᫥་ᨵᩡᨑ᫥་ᩮ་᪢་ᨵᩡᨑ᫥་᪍ᨎ  ᫄་ᨻᩏ་ᨵᩡᨑ᫥་ᩮ་᪢་ᨵ᫦᪱་᪍ᨎ 

例如：常、無常為初者；常、事物二者為第二；冷、熱二者是第三； 

᫗ᨕ᩶་᪱ᨓ᩶་ᨵᩡᨒ᫥་ᩮ་᪢་᪠ᫍᨑ་᪍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有、無二者是第四。 

ᨱᨕ᩶་᩶ᨓ་᩶ᩏ་ᩲ་᩶᩶། ᩶ᨓ་᪀ᨕᨵ་ᩰᨕ᪠᫥་᨜ᨑ᫥་ᨱᨕ᩶་᪀ᨕᨵ་᪍ᨎ ᨱᨕ᩶་᩶ᨓ་᩶ᩏ་᫕᪥ᨓ᫞་᪠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爾與彼為異，以遮彼之力遮爾」，即爾與彼相屬的性相。 

᩶᪣ᨓ་᪄ᨎ ᪠᩶ᨵ་ᨵᩖᨑᨵ་᫕᪥ᨓ᫞་᩶ᩏ་ᨎ ᩶ᨓ་᪤ᩏ་འབེལ་ᨵᩡᨑ᫥ᨎ 

可分為：同體相屬、從生相屬兩種。 

ᨱᨕ᩶་᩶ᨓ་᩶ᩏ་᪠᩶ᨵ་ᩡᨑ᩶་ᨵᩖᨑᨵ་᪍᫕ᨑ་ᩆᨕ་᪄᫥་ᩲ་᩶᩶། ᩶ᨓ་᪀ᨕᨵ་ᩰᨕ᪠᫥་᨜ᨑ᫥་ᨱᨕ᩶་᪀ᨕᨵ་᪍། 

「爾與彼以同體性之門為異，以遮彼之力遮爾」，AAA 

ᨱᨕ᩶་᩶ᨓ་᩶ᩏ་᪠᩶ᨵ་ᨵᩖᨑᨵ་᫕᪥ᨓ᫞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᩶᪍ᨓ᫙་᪄་᪣᫥་᪍་᪱ᨑ་ᩬᨵ་᪍་᩶ᩏ་᫕᪥ᨓ᫞་᪠་ᩮ་᪢᫕ᨕᨎ ᨎ 

即爾與彼同體相屬的性相，譬如：所作性與無常相屬。 

᫕᩶ᨑ᫕ᨑ་᪀ᨕᨵ་ᩰᨕ᪠᫥་ᫍᨓ᫥་᪍་ᪧᨕ᫕ᨑ་᫘᫞་᩹་᪀ᨕᨵ་ᩮᨕ᪠᫥་ᨮᨕ་᪄་᫞་᪣་᩶ᨵᨕ᫥ᨎ 

在此所說的「遮力」，僅是指於覺知境上的遮除力。 

ᨱᨕ᩶་᩶ᨓ་᩶ᩏ་᪠᩶ᨵ་ᩡᨑ᩶་ᩲ་᩶᩶། ᩶ᨓ་᪀ᨕᨵ་ᩰᨕ᪠᫥་᨜ᨑ᫥་ᨱᨕ᩶་᪀ᨕᨵ་᪍ᨎ  ᨱᨕ᩶་᩶ᨓ་᩶ᩏ་᩶ᨓ་᪤ᩏ་᫕᪥ᨓ᫞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爾與彼體性為異，以遮彼之力遮爾」，即爾與彼從生相屬的性相。 

᩶᪍ᨓ᫙་᪄ᨎ  ᩹་᪠་᪱ᨓ་᩶ᩏ་᫕᪥ᨓ᫞་᪠་ᩮ་᪢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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譬如：煙與火相屬。 

᫕᩶ᨑ᫕ᨑ་᪀ᨕᨵ་ᩰᨕ᪠᫥་᫘᫞་ᨹ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᪀ᨕᨵ་ᩰᨕ᪠᫥་᩶ᩏ་ᪧᨕ᫕ᨑ་᫘᫞་᩹་᪀ᨕᨵ་ᩰᨕ᪠᫥་ᨵᩡᨑ᫥་ᨙ་᫞་ᨵᨕ་᪠᫙་᪣᫕ᨕᨎ ᨎ 

當了解此遮除力，兼指在對境上的遮除力與在覺知境上的遮除力二者。 

᫄᪱ᨕ᪄་᪣་᩶ᩏ་᫕ᨵ᫞་᪠་᩶ᩏ་᫕ᨵ᫞་᪠་᩶ᩏ་ᨎ  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᩶ᩏ་᫕ᨵ᫞་᪠་᩶ᩏ་᫕ᨵ᫞་᪠་᫞་᪲་᪠ᫍᨑᨎ 

「與名相相違是相違」和「與性相相違是相違」有四句。 

᩶ᨓ་᪠ᫍᨑ᪄་᩹་᫕ᨵ᫞་᪠་᩶ᩏ་᫕᪥ᨓ᫞་᪠་᫞་᪲་᪠ᫍᨑᨎ  ᫕᪥ᨓ᫞་᪠་᩶ᩏ་᫕ᨵ᫞་᪠་᫞་᪲་᪠ᫍᨑ་᪇᪱᫥་᫡ᨓ᫥་᪍᫙་᪣ᨕ᫥་᫡ᨑᨵ 

如是當知，相違與相屬有四句，相屬與相違有四句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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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ᩡᨑ᫥་᪍་᫗ᨕ᩶་ᩬᨕᨵ᫥་᪱ᨓ᩶་ᩬᨕᨵ᫥་᨜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།  

㈡ 建立有證、無證。 

᩶᪍ᨓ᫙་᪄ᨎ  ᩬᨵ་᪍᫙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᩶ᩏᨕ᫥་᪍ᨕ᫙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᫗ᨕ᩶་᪍᫙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᫗ᨕ᩶་᪍་᩶ᩏ་ᨎ 

例如：排列「證為常之量，將此量證為事物之量，再將此量證為有之量存在」 

ᩲ་᩶᩶་᩹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ᨵᩖᨑᨵ་ᩩ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᫗ᨕ᩶་᪍᫙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᫗ᨕ᩶་᪍་᫞་ 

與「證為異之量，將此量證為一之量，再將此量證為有之量存在」 

᪲་᪠ᫍᨑ་᪠ᩍᨑᨵ་᪍᫙་᪣་᪠་᫥ᨕᨵ᫥་᪱ᩲ᫕་᫗᫥་᫥ᨕᨎ ᨎ 

是四句等無量無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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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᫦᪱་᪍་᪠᫙་᫢᪄་ᨹ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㈢ 建立附帶判別25。 

᩶᪍ᨓ᫙་᪄།  ᨮ་ᩖᨑᨵ་᪄་᫙ᨓᨎ  ᪠᩶ᨵ་᪱ᨓ᩶་᫗ᨑ᪄་᪄་ᨱᨕ᩶་᫗ᨕ᩶་᪍་᩶ᩏ་ᨱᨕ᩶་᪱ᨓ᩶་᪍་ᨵᩏ་᫚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ᨱ᪠་᫐ᨓ᫙ᨎ 

譬如：有人說，凡是無我周遍是爾有或爾無隨一。 

᫕ᨕ་᪄ᨎ  ᩶ᩏᨕ᫥་᪍ᨕ᫙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ᨎ  ᩶ᩏᨕ᫥་᪱ᨓ᩶་᩹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᩶ᨓ᫙་ᩲ᫞ᨎ  ᩶ᨓ᫕ᨑ་᪜ᨑ᫙ᨎ 

那麼，證為事物的量，將此量證為無事的量為有法，理應是彼，因是彼故。 

᫕᩶ᨕ᩶་᪄ᨎ  ᫗ᨕ᩶་᩶᪱་᪱ᨓ᩶།  ᩶ᩏ་᪍ᨕ་ᩮ᫙་᪄ᨎ  ᩶ᩏᨕ᫥་᪍ᨕ᫙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᩶ᩏᨕ᫥་᪱ᨓ᩶་᩹་ᩲ᫞་᫞ᨕᨎ ᨎ 

若許，有或無？若如初者，證為事物的量，則應成無事。 

᫕᩶ᨕ᩶་᪄ᨎ  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᫗ᨑ᪄་᪍་᪱ᨓ᩶་᪍᫙་ᩲ᫞་᫞ᨕᨎ ᨎ ᨵᩡᨑ᫥་᪍་ᩮ᫙་᪄ᨎ ᩶ᩏᨕ᫥་᪍ᨕ᫙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᫄᩶་᪱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

若許，則應成無有「是事物者」。若如次者，證為事物的量為有法， 

᩶ᩏᨕ᫥་᪱ᨓ᩶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ᩧ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᫗ᨑ᪄་᪄་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᩶ᨵᨕ᫥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理應是無事，因非事物故，因是「非」故。凡是「是」，必須是「常」故。 

 ᫕ᨮᨕ᫙་ᨵ᫦᪱་ᫍᨓ᫥་ᨵ᫡ᨕᨵ᫥་᪍་᫞་᪠᫙་ᨹᨑ་᪇᪱་᩶᪣ᨓ་᫕᪣ᨓ᩶་᫿ᨵ᫥་᫞་᫢᪄་᪄᪱་᫡᪄་ᫍᨓ᫥་᪍་᪇᪱᫥་᫥ᨕᨎ ᨎ 

三輪！如是反駁至此，此中的區分方式稱為「薰26」或「判別」。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「附帶判別」藏文原書作「判別」，藏文原書偶有前後科判不一的情形。 
26 薰為藏文音譯。有二義，一是「皮」、一是「判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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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ᫍᨑ་᪍་᫄᪱᪄་᫄᪱ᨕ᪄་ᩚᨓ་᪠᫕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㈣ 建立大性相名相。 

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ᨑ་᪠ᩧᨵ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᪱་᫄ᩏ་᪠᫕ᨑ་᫄᪱ᨕ᪄་᪣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ᨑ་᫊᫥་᫗ᨕ᩶་ᩚᨕ᫥་ᨵ᫦᪱་᫄ᩏ་᪠་᩶ᨓᨎ 

齊備「不齊備性相的假有三法之名相的性相」的實有三法， 

  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ᨑ་ᫍᨓ᫥་᫥ᨕᨵ᫥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ᫍᨓ᫥་᫥ᨕᨵ᫥་᪙᪄་᫅᪄་᪱ᩏ་᪍ᨕ᫙་ᩊ᫙་᪠་᪇᪱᫥་᫥ᨕᨎ  ᨎ 

性相的……性相等，互相多多添加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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ᩓ་᪍་ᩃ་᫕᪥᫥་ᩚᨓ་᪠᫕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㈤ 建立大因果。 

  བྱེད་ᩃ་᫱᪄་ᩖᨑᨵ་᫕᪤ᩏ་᪠་᩶ᩏ་ᨎ ᨎ᪠ᨨ᫞་᪱ᩡ᪱་᪱᫅ᩏ᫥་᪍᫙་᪀᪄་᪍་᩶ᩏ་ᨎ ᨎᨚ᪄་ᩩ་᫕ᨻᨕ་᩶ᩏ་᪇᪱་᪸ᨑ᪄་᩶ᩏ་ᨎ ᨎ 

如「能作及俱有，同類與相應，遍行並異熟， 

ᩃ་᪄ᨑ་᪇᪱་᪍་᩽ᨵ་ᩩ་᫕᩶ᨕ᩶ ᨎ ᨎᩖᨓ᫥་ᨵ᫦ᩏ᫥་᪍་ᩮ᫙་ᩃ་᩽ᨵ་ᩩ་᫗ᨕ᩶་᪍་᫞᫥ᨎ ᪕ᨑ᫙་᪣ᨓ᩶་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᪱ᨓ᩶་᨜ᩏ་ᨎ 

許因唯六種。27」，所說有六種因。一般而言，其中的能作因沒有性相，然而， 

᪢᪱་᪍་᩶ᩏ་᫊᫥་ᩲ་᩶᩶་᨜ᩏ་᫗ᨑ᪄ᨎ ᪢᪱་᪍་ᨪ་᪠་᫞་ᨵᨓᨵ᫥་᪱ᨑ་᪣ᨓ᩶་᪍་᫗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᪍ᨎ 

「與寶瓶為異質、又不礙於寶瓶之生起的同位」， 

᪢᪱་᪍᫕ᨑ་᪣ᨓ᩶་རྒྱུ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 ᨎ  ᩶᪣ᨓ་᪄།  ᪣ᨓ᩶་ᩃ་᪆᫥་᪀᪄་᩶ᩏ་ᨎ  ᪣ᨓ᩶་ᩃ་᪆᫥་᪱ᨓ᩶་ᨵᩡᨑ᫥ᨎ 

即寶瓶之能作因的性相。可分為：有功用的能作因與無功用的能作因兩種。 

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ᨚ᪄་᩶ᩏ་᪍ᨖ་᩶ᩏ་ᨎ  ᩬᨵ་᪍་ᨚ᪄་ᨵᩡᨑ᫥་᪍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 ᫙ᩏ་᫞᫥་ᨵᫍ᪄་᪍་᪣ᨓ᩶་ᩃ᫕ᨑ་ᩃᨎ ᨎ ᫍᨓ᫥་ᨵ᫦ᩏ᫥ᨎ 

諸事物皆是初者，諸常法均是次者，如云：「除自餘能作28。」故。 

᪙᪄་᫅᪄་᩹᫥་᪱ᩡ᪱་᫊᫥་ᩲ་᩶᩶་᨜ᩏ་᫗ᨑ᪄ᨎ  ᪙᪄་᫅᪄་ᨪᨓ་᪠་᫞་ᨵᨓᨵ᫥་᪱ᨑ་᪣ᨓ᩶་᪍་᫗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᪍ᨎ 

「互相同時、亦是異質，又不障礙互相生起的同位」， 

 ᫱᪄་ᩖᨑᨵ་᫕᪤ᩏ་᪠᫕ᨑ་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᫱᪄་ᩖᨑᨵ་ᩩ་ᨪᨓ᫥་᪍᫕ᨑ་᫕᪤ᩏ་᪠་᪠ᫍᨑ་ᩮ་᪢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 

即俱生因的性相。譬如：俱時生起的四大。 

᫱᪄་ᩖᨑᨵ་᫕᪤ᩏ་ᨵᩏ་᪙᪄་᫅᪄་᫕᪥᫥ᨎ ᨎ ᫍᨓ᫥་ᨵ᫦ᩏ᫥ᨎ  ᫙ᩏ་ᨵᨑ་᫙ᨑᨵ᫥་᫕᩼་᪜ᨑ་᪱་᫙ᩏ་᩶ᩏ་᫕᩼་᪠་ᨪᨓ᩶་᪣ᨓ᩶། 

如云：「俱有互為果29。」故。「能生相似自己的後同類者」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 此段話出自《俱舍論》。 
28 此句話出自《俱舍論》。 
29 此句話出自《俱舍論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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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ᨨ᫞་᪱ᩡ᪱་ᨹᨑ་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᪢᪱་᪍་᩶ᨓ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ᩧᨓ།  ᪠ᨨ᫞་᪱ᩡ᪱་ᩃ་᪄ᨑ་᫕᩼་᪠᫕ᨕᨎ ᨎ ᫍᨓ᫥་ᨵ᫦ᩏ᫥ᨎ 

即同類因的性相。寶瓶是彼，因如云：「同類因相似30。」故。 

᪙᪄་᫅᪄་᪱᫅ᩏ᫥་᪀᪄་᪇᪱་᪍་ᩓ་᪱᫅ᩏ᫥་᨜ᩏ་᫗ᨑ᪄ᨎ   ᪙᪄་᫅᪄་ᨪᨓ་᪠་᫞་ᨵᨓᨵ᫥་᪱ᨑ་᪣ᨓ᩶་᪍་᫗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᪍ᨎ 

「互相為五相相應、又不障礙互相生起的同位」， 

᪱᫅ᩏ᫥་᪀᪄་᨜ᨑ་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᪱ᨑᨵ་ᨵᨑ་᪇᪱་᫡ᨓ᫥་᩶ᩏ་ᨎ  ᩶ᨓ᫕ᨑ་᫕ᨮᨕ᫙་᩹་᪤ᩏ་᪠᫕ᨑ་᫄ᨕ᫙་᪠་ᨵᩡᨑ᫥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

即相應因的性相。眼識與其受眷屬二者是彼， 

 ᪱᫅ᩏ᫥་᪀᪄་ᩃ་᪄ᨑ་᫥ᨓ᪱᫥་᩶ᨵ་᩶ᩏ་ᨎ ᨎ᫥ᨓ᪱᫥་᪤ᩏ་ᩬᨓ᪄་᪱᫅ᩏ᫥་ᩖ᪄་᪇᪱᫥་᫥ᨕᨎ ᨎ ᫍᨓ᫥་ᨵ᫦ᩏ᫥ᨎ 

如云：「相應因決定，心心所同依。31」故。 

᪱᫅ᩏ᫥་᪀᪄་᪇᪱་᪍་ᩓ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᫊᫥ᨎ  ᩹᫥ᨎ  ᩬᨓ᪄ᨎ  ᩶᪱ᨑᨵ᫥་᪍ᨎ  ᪇᪱་᪍་᪱᫅ᩏ᫥་᪍་᪇᪱᫥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有五相相應：事、時、所依、所緣、行相相應。 

᪱᫅ᩏ᫥་᫅᫞་᨜ᩏ་᫗ᨕ᩶་᩶ᨓ་᫥ᨓ᪱᫥་᪤ᩏ་᫊᫥་᫙ᨓ་᫙ᨓ་᪠་᪱᫅ᩏ᫥་᪍᫥་᫊᫥་᪱᫅ᩏ᫥ᨎ  ᨼ᪠་᩹᫥་᩶ᩏ་ᨎ  ᩬᨓ᪄ᨎ 

亦有相應方式：同有心所一質（事）32故，質（事）相應；形成的時刻、所依、 

 ᩶᪱ᨑᨵ᫥་᪍ᨎ  ᪇᪱་᪍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་᪍᫥་᪜ᨑ་᪱་᪠ᫍᨑ་᪱᫅ᩏ᫥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所緣、行相同義，故後四者相應。 

 ᫙ᩏ་ᨵᨑ་᫕᪥᫥་᪢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᫙ᩏ་᩶ᩏ་᫥་ᨵᩖᨑᨵ་᪍᫕ᨑ་ᩡᨕ᪄་᪱ᨕᩏ᫥་ᩖ᪄་᪜ᨑ་᪱་ᨪᨓ᩶་᪣ᨓ᩶་᨜ᨑ་ᩡᨕ᪄་᪱ᨕᩏ᫥་ᩖ᪄་᩶ᨓᨎ 

「能生自果同地後染污〔法〕的染污」， 

ᨚ᪄་᫕ᨻᨕ᫕ᨑ་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ᨮᨕᩏ་ᨳᨕ་ᩮ་᪢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 ᨚ᪄་᫕ᨻᨕ་ᫍᨓ᫥་᪣་ᩡᨕ᪄་᪱ᨕᩏ᫥་ᩖ᪄ᨎ ᨎ 

即遍行因的性相。譬如：瞋是彼，因如言：「遍行謂前遍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0 此句話出自《俱舍論》。 
31 此兩句話出自《俱舍論》。 
32 此處質與事同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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᪇᪱᫥་᨜ᨑ་᫙ᩏ་᫥᫕ᨑ་ᨚ᪄་᫕ᨻᨕ་ᩓᨎ ᨎ ᫍᨓ᫥་ᨵ᫦ᩏ᫥ᨎ ᪱ᨑ་᩶ᨵᨓ་᪠་᩶ᩏ་᩶ᨵᨓ་᪠་᫐ᨵ་᪠ᩖ᫥་ᨵᩏ་᫚ᩏ་ᨵᨑ᫥་᪠᪃᫥་᪍ᨎ 

為同地染因。33」故。「攝於有漏善、惡隨一」， 

 ᪇᪱་᪸ᨑ᪄་ᨹᨑ་ᩃ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᪱ᨑ་᩶ᨵᨓ་᪠᫕ᨑ་᫞᫥ᨎ  ᩶ᨵᨓ་᪠᫕ᨑ་᫞᫥ᨎ  ᪠᫥ᨕ᩶་᪄᪱᫥་ᨹᨑ་᫞᫥ᨎ 

即異熟因的性相。惡業、善業、福業、 

 ᪱ᨑ་ᨵ᫗ᨕ་᪠᫕ᨑ་᫞᫥་᪇᪱᫥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ᩧᨓᨎ  ᪇᪱་᪸ᨑ᪄་ᩃ་᪄ᨑ་᪱ᨑ་᩶ᨵᨓ་᩶ᩏ་ᨎ ᨎ᩶ᨵᨓ་᪠་᫐ᨵ་᪠ᩖ᫥་᪇᪱᫥་ᨮᨕ་᪄ᨎ ᨎ 

不動業等皆是彼，因如云：「異熟因不善，及善唯有漏。34」 

ᫍᨓ᫥་ᨵ᫦ᩏ᫥ᨎ  ᨻᨕᨵ᫥་᪣ᨓ᩶་᪍ᨎ  ᨤᨓ᪄་᨜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ᨎ  ᩃ་ᨤᨓ᪄།  ᩶᪱ᨑᨵ᫥་ᨤᨓ᪄ᨎ  ᪠᩶ᨵ་ᨤᨓ᪄ᨎ 

「助伴」，即緣的性相。可分為：因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、 

᩶ᨓ་᪱་ᩲᨵ་ᨤᨓ᪄་᩶ᩏ་᪠ᫍᨑ།  ᩶ᩏ་᪍ᨕ་᩶ᩏ་ᨤᨓ᪄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  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ᨹᨑ་ᨤᨓ᪄་ᨵ᫦᪱་ᨵᩏ་᫚ᩏ་᫗ᩏ་᫗ᨑ᪄། 

等無間緣四種。初者與緣同義。「執色根現前之三緣隨一、 

᫙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᪱་᫙ᩏ་ᨵᨑ་᪄ᩏ་᫄᪄་᩹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ᨹᨑ་᪠᩶ᨵ་ᨤᨓ᪄་᩶ᩏ་ 

又是自或自類中無有任何執色根現前的增上緣 

᩶ᨓ་᪱་ᩲᨵ་ᨤᨓ᪄་ᨵᩏ་᫚ᩏ་᪱ᨓ᩶་᪍་᫗ᩏ་᫗ᨑ᪄།  ཕིའི་ᨪᨓ་᪱ᩚᨓ᩶་᨜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 

與等無間緣、復是外處的同位， 

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ᨵ᫑ᨵ᫥་᨜ᨑ་᪇᪱་᪀᪄་᩹་ᨵ᪽ᨕ་᪠ᨕ᫙་᩶ᩏᨕ᫥་᫦་ᨪᨓ᩶་᪣ᨓ᩶་᩶ᨓᨎ 

而且又是生起執色根現前為具色相的主要直接能生者」， 

 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ᨹᨑ་᩶᪱ᨑᨵ᫥་ᨤᨓ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᪍ᨓ᫙་᪄་ᨵ᫑ᨵ᫥་ᩮ་᪢ᨎ 

即執色根現前之所緣緣的性相。譬如：色。 

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ᨹᨑ་ᨤᨓ᪄་ᨵ᫦᪱་ᨵᩏ་᫚ᩏ་᫗ᩏ་᫗ᨑ᪄།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3 此兩句話出自《俱舍論》。 
34 此兩句話出自《俱舍論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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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執色根現前之三緣隨一、 

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᪆᫥་᫦་ᨵ᪽ᨕ་᪠ᨕ᫙་᩶ᩏᨕ᫥་᫦་ᨪᨓ᩶་᪣ᨓ᩶་᨜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᪍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 

又是執色根現前成為能執色的主要直接能生之同位， 

᪄ᩏ་ᨵᨑ་ᨵ᫑ᨵ᫥་ᩖ᪄་དྭངས་᪠᫙་᩶᪱ᨑᨵ᫥་᪍ᨎ  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ᨹᨑ་ᩴ᪄་᪱ᨕᩏ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᪠᩶ᨵ་ᨤᨓ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復被緣為清晰內色」，即執色根現前之不共增上緣的性相。 

 ᩶᪍ᨓ᫙་᪄ᨎ  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ᨹᨑ་᪠᩶ᨵ་ᨤᨓ᪄་᩹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᪱ᨑᨵ་᩶᪠ᩏ་ᩮ་᪢ᨎ 

譬如：執色根現前的增上緣眼根。 

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᪳ᨕᩏ་᪠་ᨵ᫥᫞་᫙ᨑᨵ་ᨵᨑ་ᩏᨕ་᪠ᨕ་ᨵ᪽ᨕ་᪠ᨕ᫙་᩶ᩏᨕ᫥་᫦་ᨪᨓ᩶་᪣ᨓ᩶་᨜ᨑ་᫙ᨑᨵ་᪍ᨎ 

「令執色根現前成為領納、清明、了知之體性的主要直接能生的了知」， 

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ᨹᨑ་᩶ᨓ་᪱་ᩲᨵ་ᨤᨓ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᪍ᨓ᫙་᪄། 

即執色根現前之等無間緣的性相。 

ᨵ᫑ᨵ᫥་᫕᫇ᨑ᪄་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ᨹᨑ་ᩔ་᫞ᨕᨵ᫥་᩶ᨓ་᪱་ᩲᨵ་ᩩ་᪤ᩏ་᪠᫕ᨑ་ᨵ᫑ᨵ᫥་᫗ᨑ᩶་᫞་᪣ᨓ᩶་᪍᫕ᨑ་᫡ᨓ᫥་᪍་ᩮ་᪢᫕ᨕᨎ ᨎ 

譬如：執色根現前之前，無間生起的作意色知覺。 

᩶᪠ᩏ་᪱ᩏᨕ᪄་᪇᪱᫥་᫞་ᨤᨓ᪄་ᨵ᫦᪱་᪀᪄་᪍᫥་ᨱ᪠་ᩖᨑᩏ་ᨎ  ᫗ᨑ᩶་᪱ᩏᨕ᪄་᪇᪱᫥་᫞་ᨤᨓ᪄་ᨵᩡᨒ᫥་ᨵ᫦᪱་᪀᪄་᪍་᫗ᨕ᩶་᫞ᨎ 

凡是根現前周遍具有三種緣，諸意現前有二或三種緣， 

ᩬᨖᨵ་᪍་᪇᪱᫥་ᨤᨓ᪄་ᨵᩡᨑ᫥་᩶ᩏ་᪀᪄་᪍᫕ᨕᨎ ᨎ 

分別均有兩種緣。 

᫕᪥᫥་᪢་᫞་ᩍ᫥་᪠ᩞᨕ᩶་᫙ᨑᨵ᫥་᨜ᨑ་ᩆᨕ་᪄᫥་᩶᪣ᨓ་᪄ᨎ  ᪠᩶ᨵ་᪍ᨕ᫕ᨑ་᫕᪥᫥་᪢ᨎ  ᩃ་᪱ᩴ᪄་ᨹᨑ་᫕᪥᫥་᪢ᨎ 

果堪以聲詮之門可分為：增上果、等流果、 

ᨪᨓ᫥་᪢᫥་᪣ᨓ᩶་᪍᫕ᨑ་᫕᪥᫥་᪢ᨎ  ᪇᪱་᪸ᨑ᪄་ᨹᨑ་᫕᪥᫥་᪢ᨎ  ᪥᫞་᪠᫕ᨑ་᫕᪥᫥་᪢་᩶ᩏ་ᩓ་᫗ᨕ᩶་᫞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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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用果、異熟果、離繫果五種。 

 ᩴ᪄་᪱ᨕᩏ་᩹་᫞ᨕᩏ᫥་᪕ᨕ᩶་᪣་᪉ᨕ᩶་᨜ᨑ་᫕ᩜᨑᨵ་ᩬᨓ᪄་ᩮ་᪢་᩶ᩏ་᪍ᨕ་᩶ᩏ་ᨎ  ᨵᩡᨑ᫥་᪍་᫞ᨎ 

如：共同使用的器世間是初者；次者有： 

᪳ᨕᩏ་᪠་ᩃ་᪱ᩴ᪄་ᨹᨑ་᫕᪥᫥་᪢་᩶ᩏ་ᨎ  ᪣ᨓ᩶་᪍་ᩃ་᪱ᩴ᪄་ᨹᨑ་᫕᪥᫥་᪢་ᨵᩡᨑ᫥་᫞᫥ᨎ 

感受等流果與造作等流果兩種。 

᫨ᨕᨵ་ᨵᩖᨕ᩶་᪍་᫞᫥་᫄ᨓ་ᩴᩏ་᪠་ᩮ་᪢་᩶ᩏ་᪍ᨕ་᩶ᩏ་ᨎ  ᫨ᨕᨵ་ᨵᩖᨕ᩶་᪍᫕ᨑ་᩶᪠ᩏ་ᨵᨑ᫥་᫨ᨕᨵ་ᨵᩖᨕ᩶་᫞་᩶ᨵ᫕་᪠་ᩮ་᪢་ᨵᩡᨑ᫥་᪍་᩶ᩏ་ᨎ 

如：因殺生短壽是初者；如：因殺生之力好樂殺生為次者； 

᫞ᨕ་ᩧᨕᨵ་ᩮ་᪢་ᨵ᫦᪱་᪍་᩶ᩏ་ᨎ  ᫐ᨵ་᪠ᩖ᫥་᨜ᨑ་᫄ᨕ᫙་᪠་᪠᩶ᨓ་᪃ᨵ་ᩮ་᪢་᪠ᫍᨑ་᪍ᨎ  ᫕ᨵᨕᨵ་᪠᩶ᨓ᪄་ᩮ་᪢་ᩓ་᪍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如：莊稼是第三者；如：有漏苦受、有漏樂受是第四者；如：滅諦是第五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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᩽ᨵ་᪍་ᩞᨓ᫥་᫕ᨻᨕ᫕ᨑ་ᨱ᪠་᪍་᪠᫡᩶་᩹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㈥ 講解同品遍、異品遍35。 

ᩞᨓ᫥་ᨱ᪠་᪇᫞་᪱་ᩞᨓ᫥་ᨱ᪠་᪜ᨑ᪄་ᩖᨑ་᫞ᨕᨵ   ᩴ᫙་ᨱ᪠་᪇᫞་᪱་ᩴ᫙་ᨱ᪠་᪜ᨑ᪄་ᩖᨑ་᫞ᨕᨵ 

⑴正同品遍，⑵倒同品遍，⑶正往下遍，⑷倒往下遍， 

᪀ᨕᨵ་ᨱ᪠་᪇᫞་᪱་᪀ᨕᨵ་ᨱ᪠་᪜ᨑ᪄་ᩖᨑ་᫞ᨕᨵ   ᫕ᨵ᫞་ᨱ᪠་᪇᫞་᪱་᫕ᨵ᫞་ᨱ᪠་᪜ᨑ᪄་ᩖᨑ་᫞ᨕᨵ་ᩰᨓᨎ 

⑸正異品遍，⑹倒異品遍，⑺正相違遍，⑻倒相違遍， 

ᩲ᫞་᫕ᨺ᫙་ᨱ᪠་᪍་ᩆᨕ་᪠ᩂ᩶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ᩬᨵ᫥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᪄་᪠᫥᫞་᪠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ᨱ᪠་᪍་᩶ᩏ་᪍ᨕ་᩶ᩏ་ᨎ 

應成的八周遍門。若是彼因周遍是彼遣法，為第一遍； 

ᩬᨵ᫥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᪄་᪠᫥᫞་᪠་᩶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ᨱ᪠་᪍་ᨵᩡᨑ᫥་᪍་᩶ᩏ་ᨎ 

若是彼因周遍非彼遣法，為第二遍； 

᪠᫥᫞་᪠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᪄་ᩬᨵ᫥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ᨱ᪠་᪍་ᨵ᫦᪱་᪍་᩶ᩏ་ᨎ 

若是彼遣法周遍是彼因，為第三遍； 

᪠᫥᫞་᪠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᪄་ᩬᨵ᫥་᩶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ᨱ᪠་᪍་᪠ᫍᨑ་᪍་᩶ᩏ་ᨎ 

若是彼遣法周遍非彼因，為第四遍； 

᪠᫥᫞་᪠་᩶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᪄་ᩬᨵ᫥་᩶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᫥་ཁྱ᪠་᪍་ᩓ་᪍་᩶ᩏ་ᨎ 

若非彼遣法周遍非彼因，為第五遍； 

᪠᫥᫞་᪠་᩶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᪄་ᩬᨵ᫥་᩶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ᨱ᪠་᪍་᩽ᨵ་᪍་᩶ᩏ་ᨎ 

若非彼遣法周遍非非彼因，為第六遍； 

ᩬᨵ᫥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᪄་᪠᫥᫞་᪠་᩶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ᨱ᪠་᪍་᪠᩹᪄་᪍་᩶ᩏ་ᨎ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5 「同品遍、異品遍」，藏文原書是「隨行周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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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是彼因周遍非彼遣法，為第七遍； 

ᩬᨵ᫥་᩶ᨓ་᫗ᨑ᪄་᪄་᪠᫥᫞་᪠་᩶ᨓ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᫥་ᨱ᪠་᪍་᪠ᩂ᩶་᪍་᫗ᨑ᪄་᫞ᨎ  

若是彼因周遍非非彼遣法，為第八遍， 

ᩲ᫞་᫕ᨺ᫙་ᨱ᪠་᪍་ᩆᨕ᪠ᩂ᩶་᨜ᨑ་᪄ᩏ་᪄᫥་ᨵᩖᨑᨵ་᪽᪱་ᩏᨓ᫥་᪍་᪄᫥་᪠ᩂ᩶་ᨙ་ᩏᨓ᫥་᪍᫕ᨑ་᪠᫙་᪠ᩂ᩶་᪠᫡᩶་᫞ᨎ 

並說應成的八周遍門中只決定一者，乃至決定八者； 

 ᪇᫞་᪱་ᨵᩖᨑᨵ་᪽᪱་ᩏᨓ᫥་᪍་᪄᫥་᪠ᫍᨑ་ᨙ་ᩏᨓ᫥་᪍᫕ᨑ་᪠᫙་᪠ᫍᨑ་᪍ᨕ་᫙ᨓ་᫙ᨓ་᩶ᩏ་ᨎ 

只決定一正遍，乃至決定四正遍隨一 

᪜ᨑ᪄་ᩖᨑ་᫞ᨕᨵ་ᨵᩖᨑᨵ་᪽᪱་ᩏᨓ᫥་᪍་᪄᫥་᪠ᫍᨑ་ᨙ་ᩏᨓ᫥་᪍᫕ᨑ་᪠᫙་᪠ᫍᨑ་᪍ᨕ་᫙ᨓ་᫙ᨓ་᫞་᪲་᪠ᫍᨑ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與只決定一倒遍，乃至決定四倒遍隨一有四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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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᩹᪄་᪍་᩶ᨵᨵ་ᨵ᫡ᨵ᫥་ᩎ᪠་ᨵ᫡ᨵ᫥་᪠᫡᩶་᩹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㈦ 講說破除駁斥、成立駁斥。 

ᨮ་ᩖᨑᨵ་᪄་᫙ᨓᨎ ᫗ᨕ᩶་᪄་᫗ᨕ᩶་᪍᫥་ᨱ᪠་᫐ᨓ᫙ᨎ  ᫕ᨕ་᪄།  ᪱᩹᪄་ᨹᨑ་ᨵᫍᨑ་᫕᩶ᨑ᫙་᫗ᨕ᩶་᪄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ᨱ᪠་᪍᫙་ᩲ᫞ᨎ  ᩶ᨓ᫕ᨑ་᪜ᨑ᫙ᨎ 

有人說：「若有周遍是有。」那麼，於前處有理應周遍是有，因是彼故。 

᫕᩶ᨕ᩶་᪄ᨎ  ᫡་᫐་᪠ᨨ᫞་᩶ᨕ᪄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᩶ᨓ᫙་ᩲ᫞།  ᩶ᨓ᫕ᨑ་᪜ᨑ᫙ᨎ  ᫕᩶ᨕ᩶་᪄ᨎ 

若許，隱蔽事的鬼36為有法，理應是彼，因是彼故。若許， 

 ᫡་᫐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᪱ᨓ᩶་᪍᫙་ᩲ᫞།  ᫄᩶་᪱᫥་᪱་᩶᪱ᨑᨵ᫥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ᩧᨓᨎ  ᪠ᨨ᫞་᩶ᨕ᪄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鬼為有法，理應是無，因量不可緣故，因是隱蔽事故。 

  ᪱་ᨱ᪠་᪄ᨎ  ᫄᩶་᪱᫥་᩶᪱ᨑᨵ᫥་᪠ᫍᨑ᪄་᩹་᪠ᨨ᫞་᩶ᨕ᪄་᫗ᨑ᪄་᪄་ 

若答：「不周遍。」正被量所緣，仍是隱蔽事的話， 

᪱ᨑ་᪉ᩏ་᪠་᪱་᩶ ᨑ᪱ᨵ᫥་᪍᫕ᨑ་ᩬᨵ᫥་᨜ᨑ᫥་ᨱ᪠་᪍་ᩜᨑ་ᩮ᫙་᫕ᨼ᪠་᫥ᨕ᪱᫥་᫡ᨑᨵ་ᩖᨓ᫥་ᩎ᪠་ᨵ᫡ᨵ᫥་᩶ᩏ་ᨎ 

當思惟，如何以不現不可得因證成周遍，是成立的駁斥。 

᪱᩹᪄་ᨹᨑ་ᨵᫍᨑ་᫕᩶ᨑ᫙་᪱ᨓ᩶་᪄་᪱ᨓ᩶་᪍᫥་ᨱ᪠་᪍᫙་ᩲ᫞་᫞ᨕᨎ ᨎ ᫍᨓ᫥་᩶ᨵᨵ་ᨵ᫡ᨵ᫥་᨜ᨑ་᫅᫞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「於前處若無則應成無」，是破除駁斥之理。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6 藏文᫡་᫐ᨎ指食肉羅剎。由於辯經時，必須用詞簡潔，因此食肉羅剎一詞，在此以「鬼」代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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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᫦᪱་᪍་᫙ᨑᨵ᫥་᫞᪱་ᩚᨓ᪄་᪍ᨕ᫕ᨑ་᪇᪱་ᨵᫍᨵ 

第三，建立大理路， 

᩶ᨓ་᫞་᩶᪣ᨓ་᪄ᨎ  ᩽ᨵ་ᩍᨎ ᫍ᫙་᪤ᩏ་᪠᪃᫥་᫄᪄་ᨚ᪄་᫞་᪱ᨮᨕ་᪠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᫥ᨕᩏ་᫅᫞ᨎ 

彼可分說為：㈠ 屬聲，㈡ 附帶所有攝類單元之所需的等同承許之理， 

᩶ᨵᨵ་ᨵᫍᨑ་᩼ᨑ᫥་᫕᪙ᩏ᫥ᨎ  ᩲ᫞་᫕ᨺ᫙ᨎ  ᨵᫍ᪄་᫥ᨓ᫞ᨎ  ᫥ᨓ᫞་᫕ᩝᨵ་ᩎ᪠་᫕ᩝᨵ   ᫘᫞་᫘᫞་ᩖ᪄ᨎ 

㈢ 提問遮遣處所牽引，㈣ 應成，㈤ 遣他法，㈥ 遣入、成入，㈦ 境、有境， 

᫄᪱ᨕ᪄་ᩊᨕ᫙།  ᩬᨵ᫥་ᩊᨕ᫙་᪠᫡᩶་᪍་᩶ᩏ་᩶ᨶ་᫗ᨕ᩶་᪍་᫞᫥ᨎ 

㈧ 表徵論式，㈨ 因論式，共九種。 

᩶ᩏ་᪍ᨕ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㈠  屬聲。 

᩶᪍ᨓ᫙་᪄ᨎ  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᫞་ 

譬如：對於「理應是常，因是常故」的應成， 

᫕᩶ᨕ᩶་᫞᪄་᪠ᩧ᪠་᪍᫥་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ᫍᨓ᫥་᪍་ᩮ་᪢་ᨤᩏ་ᫀᨑ᫥་᩶ᩏ་ᨎ 

答：「承許。」謂「是常」為單獨納入； 

  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གྱུ᫙་᫞་ 

對於「聲為有法，理應是常，因是常故」的應成， 

᫕᩶ᨕ᩶་᫞᪄་᪠ᩧ᪠་᪍᫥་ᩍ་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ᫍᨓ᫥་᪍་ᩮ་᪢་ᨵᫍᨑ་ᫀᨑ᫥་᩶ᩏ་ᨎ 

答：「承許。」謂「聲是常」為諍事納入； 

᩶ᨓ་᪠ᫍᨑ᪄་᩹་ᩍ་ᨱ᩶་ᨵᫍᨑ᫙་᪣᫥་᪄᫥་᪱ᨑ་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་᫕᩶ᨕ᩶ ་᪣᫥་᪍་ᩮ་᪢་᪜ᨓ᩶་ᨵᫍᨑ་ᫀᨑ᫥་᫗ᨑ᪄་᫞ᨎ 

如是以「聲」為差別事，承許是「無常」，則為半諍事納入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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᫙ᩏ་᫿ᨵ᫥་ᨵ᫦᪱་᪍་ᩮ᫙་᪣ᨓ᩶་᩶ᨵᨕ᫥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自宗必須遵循第三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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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ᩡᨑ᫥་᪍་᫞ᨎ  

㈡ 附帶所有攝類單元之所需的等同承許之理。 

᪕ᨑ་᩶ᩏ་᪣ᨓ་᪥ᨵ་ᨵᩡᨑ᫥་᫞᫥ᨎ 

可分為：總、別二者。 

᩶ᩏ་᪍ᨕ་᫗ᨕ᩶་᩶ᨓ་ᩍ་᪱ᨑ་ᩬᨵ་᪍་᩶ᩏᨕ᫥་᫦་ᨮ᫥་᫞ᨓ᪄་᪍་ᩮ་᪢་᩶ᩏᨕ᫥་᨜ᨑ་ᨮ᫥་᫞ᨓ᪄་᩶ᩏ་ᨎ 

初者：直接承許聲無常，即是「直接承許」； 

᪱ᨑ་ᩬᨵ་᪍་ᨮ᫥་᪱་ᪧᩏ᫥་᨜ᩏ་᩶ᨓ་᩶ᩏ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་᪍᫕ᨑ་᩶ᩏᨕ᫥་᪍ᨕ་᫗ᨑ᪄་᪍་ᨮ᫥་᫞ᨓ᪄་᪍᫥་ 

雖未承許無常，但承許是與彼同義之事物， 

᪱ᨑ་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་᩶ᨕ᪄་ᨹᨑ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᫞་᫥ᨕᩏ་᪠᫥་᩶ᨕ᪄་ᨹᨑ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᩶ᩏ་ᨎ 

則實際已承許「是無常」，故為「實際已承許」； 

᪜ᨑ་ᩀᨕ᫞་᩶᪱་᪠ᩖ᫕་᫞་᫕ᨳᨑ᩶་᩶ᨓ་᫙ᨑᨵ᫥་᪍᫥་འ᪚᫞་᩹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᫙ᨑᨵ᫥་᪍᫕ᨑ་འ᪚᫞་᫄᪱᪱᫥་᨜ᨑ་ᨮ᫥་ᪧᩏ᫥་ 

引領敵者至其宗、且可用理由推出「推理至邊際的承許」， 

᩶ᩏ་ᨵ᫦᪱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共三種。 

ᨵᩡᨑ᫥་᪍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᪱᩹᪄་ᨹᨑ་ᨵᫍᨑ་᫕᩶ᨑ᫙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᪢᪱་᪍་᪢᪱་᪍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

次者，若云：「於前處為有法，寶瓶理應與寶瓶為一， 

᪢᪱་᪍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᫕᩶ᨕ᩶་᪄ᨎ  ᪱᩹᪄་ᨹᨑ་ᨵᫍᨑ་᫕᩶ᨑ᫙་᪢᪱་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

因有與寶瓶為一故。若許，於前處寶瓶為有法， 

᪢᪱་᪍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་᫞ᨕ་ᫍᨓ་᪄ᨎ  ᫕᩶ᨕ᩶་᫞᪄་᪠ᩧ᪠་᪍᫥་᪱᩹᪄་ᨹᨑ་ᨵᫍᨑ་᫕᩶ᨑ᫙་᪢᪱་᪍་᪢᪱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ᩩ་ 

應成與寶瓶為一。」答：「承許。」故等同承許所許「於前處寶瓶與寶瓶為一」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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ᨮ᫥་᫞ᨓ᪄་᪍᫕ᨑ་᪱᩹᪄་ᨹᨑ་ᨵᫍᨑ་᫕᩶ᨑ᫙་᪢᪱་᪍་᪱᩹᪄་ᨹᨑ་ᨵᫍᨑ་᫕᩶ᨑ᫙་᪢᪱་᪍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᫗ᨑ᪄་᪍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᫞་᫥ᨕᩏ་ᫍᨑᩏ་ᨎ 

「於前處寶瓶」與「於前處寶瓶」為一， 

᪱᩹᪄་ᨹᨑ་ᨵᫍᨑ་᫕᩶ᨑ᫙་᪢᪱་᪍་᪕ᨑ᫙་᪢᪱་᪍་᩶ᩏ་ᨵᩖᨑᨵ་ᩩ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᫞་᪱་᫥ᨕᩏ་᪠་ 

然非等同承許「於前處寶瓶」與「一般寶瓶」為一， 

ᩮ་᪢་᫕᩶ᨕ᩶ ་᫞᪄་ᨹᨑ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᫥ᨕᩏ་᫄᪱᪱᫥་᩶ᩏ་ᨎ 

此即是承許之作答的等同承許邊際。 

᩶ᨓ་᪠ᫍᨑ᪄་᩹་ᩬᨵ᫥་᪱་ᨼ᪠་᪱་ᨱ᪠་ᩖᨓ᫥་ᩬᨵ᫥་᫞་᫞᪄་᫕᩶ᨓ᪠᫥་᪍᫕ᨑ་᫄ᨓ་᩶ᩏ་ᨎ  ᩚᨕ᫥་ᩖ᪄་᫞་᫞᪄་᫕᩶ᨓ᪠᫥་᪍་᫥ᨕᨵ᫥་᫞་᫗ᩏ་ 

如是，若對因答「因不成」、「不周遍」時，以及對於「有法」作答等， 

ᨮ᫥་ᪧᩏ᫥་᫥ᨕᩏ་᫄᪱᪱᫥་᩶ᩏ་ᨎ  ᪱་᫥ᨕᩏ་᫄᪱᪱᫥་᫥ᨕ་᫥ᨕ᫙་ᩊᨕ᫙་᪠᫙་᪣་᪠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亦當分別結合等同承許的邊際與非等同承許的邊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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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᫦᪱་᪍་᫞་ 

㈢ 提問遮遣處所牽引。 

ᩔ་ᩀᨕ᫞་གིས་᪜ᨑ་ᩀᨕ᫞་᫞་᩼ᨑ᫥་ᩧᨓ་᪜ᨑ་ᩀᨕ᫞་ᨹᨑ᫥་᫞᪄་᪠ᩧ᪠་᪍་᪄་ᩔ་ᩀᨕ᫞་ᪧᨕ་᫘᫞་᩹་᫢ᨵ᫥་᫞་ᨵᨕ་᪠་ᩮ་᪢་ 

如：立論者對敵論者提問，而敵論者作答時，立論者覺知境中附帶37領會的 

ᩔ་ᩀᨕ᫞་᩼ᨑ᫥་᫕᪙ᩏ᫥་᩶ᩏ་ᨎ 

是立論者之提問所牽引； 

᪜ᨑ་ᩀᨕ᫞་གིས་ᩔ་ᩀᨕ᫞་᫞་᩼ᨑ᫥་᪍᫕ᨑ་᫄ᨓ་ᩔ་ᩀᨕ᫞་གིས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᫥ᨕᨵ᫥་᪠ᨙᨕ᩶་᪍᫥་᪜ᨑ་ᩀᨕ᫞་ᪧᨕ་᫘᫞་᩹་᫢ᨵ᫥་᫞་ᨵᨕ་᪠་ᩮ་᪢་ 

若敵論者問立論者時，因立論者立應成等，敵論者覺知境中附帶領會的 

᪜ᨑ་ᩀᨕ᫞་᩼ᨑ᫥་᫕᪙ᩏ᫥་ᨵᩡᨑ᫥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᩶ᩏ་᪍ᨕ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᩶᪍ᨓ᫙་᪄ᨎ  ᩔ་ᩀᨕ᫞་གིས་᪜ᨑ་ᩀᨕ᫞་᫞་ 

乃敵論者之提問所牽引，共有兩種。初者如：立論者問敵論者說： 

ᩍ་ᩬᨵ་ᨵ᪱་᪱ᨑ་ᩬᨵ་ᩖᨓ᫥་᩼ᨑ᫥་᪍་᪄། ᪜ᨑ་ᩀᨕ᫞་ᨹᨑ᫥་ᩬᨵ་ᨵᨕ་ཞེ᫥་᫞᪄་᫕᩶ᨓ᪠᫥་᪍᫕ᨑ་᫄ᨓ་ᩔ་ᩀᨕ᫞་ᨹᨑ་ᪧᨕ་᫘᫞་᫞་ 

「聲是常或無常？」敵論者回答：「是常。」時，立論者覺知境中附帶領會 

᪜ᨑ་ᩀᨕ᫞་᩶ᨓ་᪄ᩏ་᪍་᪱ᨑ᪄་᪍་᩶ᩏ་᪜ᨑ་ᩀᨕ᫞་᩶ᨓ᫥་ᩃ᪄་ᨹᨑ་᪱ᨑ་ᩬᨵ་᪍་᪱་᫡ᨓ᫥་᪍་᩶ᩏ་ᨎ  

敵論者非內道、敵論者不知續流無常 

ᨨ᩶་ᩖᨑᨵ་᪱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ᩬᨵ་᪍་᪱་᫡ᨓ᫥་᪍་᫢ᨵ᫥་᫞་ᨵᨕ་᪠་ᩮ་᪢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與非剎那性之常。 

ᨵᩡᨑ᫥་᪍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 ᩔ་ᩀᨕ᫞་ᨹᨑ᫥་᪜ᨑ་ᩀᨕ᫞་᫞་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᪱་᪣᫥་᪍᫙་ᩲ᫞ᨎ  ᫍᨓ᫥་᪼་᪠᫕ᨑ་᫄ᨓᨎ 

第二如：立論者對敵論者說：「聲為有法，理應非所作性。」 

᪜ᨑ་ᩀᨕ᫞་ᨹᨑ᫥་ᩖᨑ᫕ᨑ་᪜ᨑ᫙་ᫍᨓ᫥་᩼ᨑ᫥་᪍་᪄ᨎ  ᩔ་ᩀᨕ᫞་ᨹᨑ᫥་ᩬᨵ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ᫍᨓ᫥་᫞᪄་᪠ᩧ᪠་᪍᫥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7 同時產生，但非主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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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論者以「何以故」反問時，立論者答：「是常故。」 

᪜ᨑ་ᩀᨕ᫞་ᨹᨑ᫥་᫕ᨮᨕ᫙་ᨵ᫦᪱་᩶ᩏᨕ᫥་᫕ᨵ᫞་᩹་᫢ᨵ᫥་᫞་ᨵᨕ་᪠ᨋᩮ་᪢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敵論者附帶領會三輪正相違。 

᩶ᨓ᫥་᫄᪱ᨕ᪄་᪄᫥་᪠ᩀ᫞་᪠ᩬᨵ་ᨵᨑ་᫄ᨓ་᪄་ᩔ་ᩀᨕ᫞་᩶ᩏ་᪜ᨑ་ᩀᨕ᫞་ᨹᨑ་ᪧᨕ་᫘᫞་᫞་᫢ᨵ᫥་᫞་ᨵᨕ་᫅᫞་᪱ᩲ᫕་᫗᫥་᪍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以此能表徵辯諍時，立論者與敵論者覺知境中的附帶領會之理多不勝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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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ᫍᨑ་᪍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᪠᫡᩶་᩹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㈣ 述說應成。 

ᩲ᫞་ᩏᨵ་ᩩ་᩶ ᨑ᪱ᨵ᫥་᪍ᨎ  ᩲ᫞་᫕ᨺ᫙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ᨎ  ᩲ᫞་᫕ᨺ᫙་᫗ᩏ་᩶ᨵ་᩶ᩏ་ᩮ᫙་᪉ᩏ་ᨵᩡᨑ᫥ᨎ 

「被緣為應成語」，即應成的性相。可分為：正應成與似應成兩種。 

 ᫙ᩏ་ᨵᨑ་᪠᫥᫞་᪣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᫞ᨕᨵ་ᩬᨕᨵ་ᨚ᪄་᪠ᩬᨵས་᪱ᩏᨕ᪄་ᨺ᫙་᪠་᪱ᨵᨕᨋᨵ᪄ᨕ᪄་᪆᫥་᨜ᨑ་ᩲ᫞་ᩏᨵ་᩶ᨓᨎ 

「能壓伏自所遣除之倒執遍計現行的應成語」， 

 ᩲ᫞་᫕ᨺ᫙་᫗ᩏ་᩶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།  ᫙ᩏ་ᩃ᩶་᫕᪙ᨓ᪄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᩶ᩏ་ᨎ 

即正應成的性相。可分為：牽引自續應成、 

᫙ᩏ་ᩃ᩶་᪱ᨑ་᫕᪙ᨓ᪄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ᨺ᫙ᨎ  ᩎ᪠་᪣ᨓ᩶་᫕᪙ᨓ᪄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᩶ᩏ་། 

不牽引自續應成、牽引能立應成、 

ᩎ᪠་᪣ᨓ᩶་᪱ᨑ་᫕᪙ᨓ᪄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᫗ᩏ་᩶ᨵ་᩶ᩏ་᪠ᫍᨑ་᫞᫥ᨎ 

不牽引能立應成四種。 

᫙ᩏ་ᩃ᩶་᨜ᨑ་᫅᫞་ᨵ᫦᪱་᫕᪙ᨓ᪄་᪆᫥་᨜ᨑ་᫙ᩏ་ᨵᨑ་᪠᫥᫞་᪣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᫞ᨕᨵ་ᩬᨕᨵ་ᨚ᪄་᪠ᩬᨵ᫥་᪱ᩏᨕ᪄་ᨺ᫙་᪠་ 

⑴「能牽引自續三支、又能壓伏自所遣除之倒執遍計現行的 

᪱ᨵᨕ་ᨵ᪄ᨕ᪄་᪆᫥་᨜ᨑ་ᩲ᫞་ᩏᨵ་᩶ᨓᨎ  ᩶ᩏ་᪍ᨕ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應成語」，即初者的性相。 

 ᫙ᩏ་ᩃ᩶་᨜ᨑ་᫅᫞་ᨵ᫦᪱་᫕᪙ᨓ᪄་᪱ᨑ་᪆᫥་᪍᫕ᨑ་᫙ᩏ་ᨵᨑ་᪠᫥᫞་᪣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᫞ᨕᨵ་ᩬᨕᨵ་ᨚ᪄་᪠ᩬᨵ᫥་ 

⑵「不能牽引自續三支、但能壓伏自所遣除之倒執遍計 

᪱ᩏᨕ᪄་ᨺ᫙་᪠་᪱ᨵᨕ་ᨵ᪄ᨕ᪄་᪆᫥་᨜ᨑ་ᩲ᫞་ᩏᨵ་᩶ᨓᨎ  ᨵᩡᨑ᫥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現行的應成語」，即次者的性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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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᫅᫞་ᨵ᫦᪱་᫕᪙ᨓ᪄་᪆᫥་᨜ᨑ་᫙ᩏ་ᨵᨑ་᪠᫥᫞་᪣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᫞ᨕᨵ་ᩬᨕᨵ་ᨚ᪄་᪠ᩬᨵ᫥་᪱ᩏᨕ᪄་ᨺ᫙་᪠་᪱ᨵᨕ་ᨵ᪄ᨕ᪄་᪆᫥་᨜ᨑ་ 

⑶「能牽引三支、又能壓伏自所遣除之倒執遍計現行的 

ᩲ᫞་ᩏᨵ་᩶ᨓᨎ  ᨵ᫦᪱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應成語」，即第三者的性相。 

 ᫅᫞་ᨵ᫦᪱་᫕᪙ᨓ᪄་᪱ᨑ་᪆᫥་᪍᫕ᨑ་᫙ᩏ་ᨵᨑ་᪠᫥᫞་᪣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᫞ᨕᨵ་རྡོག་ᨚ᪄་᪠ᩬᨵ᫥་᪱ᩏᨕ᪄་ᨺ᫙་᪠་᪱ᨵᨕ་ᨵ᪄ᨕ᪄་᪆᫥་᨜ᨑ་ 

⑷「不能牽引三支、但能壓伏自所遣除之倒執遍計現行的 

ᩲ᫞་ᩏᨵ་᩶ᨓᨎ  ᪠ᫍᨑ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᩶ᨕᨎ ᨎ 

應成語」，即第四者的性相。 

ᩍ་ᩚᨕ᫥་ᩖ᪄ᨐ   ᪱་᪣᫥་᪍᫙་ᩲ᫞ᨎ  ᩬᨵ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ᩮ་᪢་᩶ᩏ་᪍ᨕ་᩶ᩏ་ᨵ᫦᪱་᪍ᨎ 

如：「聲為有法，理應非所作性，因是常故」的應成，是第一與第三； 

  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᪱ᨑ་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᪣᫥་᪍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如：「聲為有法，理應是無常，因是所作性故」 

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ᩮ་᪢་ᨵᩡᨑ᫥་᪍་᩶ᩏ་᪠ᫍᨑ་᪍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的應成，是第二及第四。 

ᩲ᫞་᫕ᨺ᫙་᫗ᩏ་᩶ᨵ་᫞་᫕ᨮᨕ᫙་ᨵ᫦᪱་᩶ᩏᨕ᫥་᫕ᨵ᫞་᫕ᨻᨕ་᩶ᨵᨕ᫥་᫞ᨎ  ᩶ᨓ་᫗ᩏ་ᩬᨵ᫥་ᨼ᪠ᨎ 

正應成須三輪正相違，此復，即因成立、 

 ᨱ᪠་᪍་ᨼ᪠། ᩶᪱་᪠ᩖ᫕་᫞་᪠᫥᫞་᪠་ᨵ᫦᪱་᫗ᨑ᪄་᪄ᨕ། ། 

周遍成立與宗受到遣除三者。 

᫕ᨮᨕ᫙་ᨵ᫦᪱་᩶ᩏᨕ᫥་᫕ᨵ᫞་ᪧᨕ᫕ᨑ་᫘᫞་᩹་ᨵ᫥᫞་᪠᫙་ᩰᨕ᪄་᪍᫕ᨑ་ཆེ᩶་᩹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᫕᪙ᩏ᫥་᫞ᨎ 

為明顯三輪正相違於覺知境中而拋應成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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᩶ᨓ᫕ᨑ་᫄ᨓ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᫗ᩏ་᩶ᨵ་᫗ᨑ᪄ᨎ  ᫕ᨮᨕ᫙་ᨵ᫦᪱་᩶ᩏᨕ᫥་᫦་᫕ᨵ᫞་ᩧᨓ་᩶᪱་᪠ᩖ᫕་᫕᩶ᨕ᫙་᪠᫕ᨑ་᫄ᨓ་ 

爾時，即是正應成。當三輪成正相違而棄宗時， 

ᩲ᫞་᫕ᨺ᫙་᫥ᨕᩏ་᪠་ᫍᨓ᫥་᪣་ᩰᨓᨎ  ᩲ᫞་᫕ᨺ᫙་᫞་᪠ᩬᨓ᪄་᪄᫥་᫕ᨮᨕ᫙་ᨵ᫦᪱་᩶ᩏᨕ᫥་᫕ᨵ᫞་᩶᪱་᪠ᩖ᫕ᨑ་ᩰᨓᩏ་ᩐ་᫥ᨕᩏ་᪠᫕ᨑ་᪜ᨑ᫙ᨎ 

謂形成應成，因藉由應成於宗上形成三輪正相違故。 

 ᩶ᨓ᫕ᨑ་᫄ᨓ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᫗ᩏ་᩶ᨵ་᪱ᨑ᪄་᪍᫕ᨑ་᫅᫞་᫡ᨓ᫥་᪍᫙་᪣᫕ᨕᨎ  ᨎ᫙ᩏ་ᨵᨑ་᪠᫥᫞་᪣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᫞ᨕᨵ་ᩬᨕᨵ་ᨚ᪄་᪠ᩬᨵ᫥་ 

那時，當了知非正應成之理。「不能壓伏自所遣除之倒執遍計 

᪱ᩏᨕ᪄་ᨺ᫙་᪠་᪱ᨵᨕ་ᨵ᪄ᨕ᪄་᪱ᨑ་᪆᫥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ᩏᨵ་᩶ᨓᨎ  ᩲ᫞་᫕ᨺ᫙་ᩮ᫙་᪉ᩏ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現行的應成語」，即似應成的性相。 

ᩲ᫞་᫕ᨺ᫙་᫞་ᨵᨕ་᪠་ᩚᨵ᫥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᩹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᪠ᩗ་᪠ᫍᨑ་᪠᫡᩶་᪍་᫗ᨕ᩶ ་᩶ᨓᨎ  ᨱ᪠་ᩬᨵ᫥་ᨵᩡᨑ᫥་ᨙ་᪱་ᨼ᪠ᨎ 

為能令領會應成，故講說十四應成：周遍、因二者皆不成立； 

ᨱ᪠་᪍་ᨮᨕ་᪄་᪱་ᨼ᪠ᨎ  ᩬᨵ᫥་ᨮᨕ་᪄་᪱་ᨼ᪠་᪍་᩶ᩏ་ག᫦᪱ᨎ  ᨱ᪠་ᩬᨵ᫥་ᨵᩡᨑ᫥་ᨙ་ᨼ᪠་᪍᫕ᨑ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᫞ᨎ 

唯周遍不成立；唯因不成立，共三者；而周遍、因二者成立之應成可分為： 

ᨵᩡᨑ᫥་ᨙ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᨜ᨑ᫥་ᨼ᪠་᪍ᨎ  ᨵᩡᨑ᫥་ᨙ་᫄᩶་᪱᫥་ᨼ᪠་᪍ᨎ   ᨱ᪠་᪍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᨜ᨑ᫥་ᨼ᪠་᫞་ᩬᨵ᫥་᫄᩶་᪱᫥་ᨼ᪠་᪍ᨎ 

⑴二者皆以承許成立，⑵二者皆以量成立，⑶周遍以承許成立，因以量成立， 

ᨱ᪠་᪍་᫄᩶་᪱᫥་ᨼ᪠་᫞་ᩬᨵ᫥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᨜ᨑ᫥་ᨼ᪠་᪍་᩶ᩏ་᪠ᫍᨑ་᫞᫥ᨎ 

⑷周遍以量成立，因以承許成立，共四種。 

᩶ᩏ་᪍ᨕ་᫞ᨎ  ᩶᪱་᪠ᩖ᫕་᫞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᨜ᨑ᫥་᪠᫥᫞་᪠ᨎ  ᫄᩶་᪱᫥ᨋབས᫞ᨋ᪠ᨎ 

初者有：宗受到承許遣除、宗受到量遣除、 

᩶᪱ᨋ᪠ᩖ᫕ᨋ᫞ᨋ᪠᫥᫞ᨋ᪠ᨋ᫗ᨓᨋ ᨓ᪱᩶ᨋ᨜ᨑᨋᩲ᫞ᨋ᫕ᨺ᫙ᨋ᩶ᩏ་ᨵ᫦᪱ᨎ  

宗毫無受到遣除之應成三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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ᨵᩡᨑ᫥་᪍་᫞ᨎ  ᩶᪱་᪠ᩖ᫕་᫞་ᨮ᫥་ᪧᩏ᫥་᨜ᨑ᫥་᪠᫥᫞་᪠ᨎ  ᪠᫥᫞་᪠་᫗ᨓ་᪱ᨓ᩶་ᨵᩡᨑ᫥་᩶ᩏ་ᨎ  

次者有：宗受到承許遣除、宗毫無受到遣除兩種。 

ᨵ᫦᪱་᪍་᫞ᨎ  ᨮ᫥་ᪧᩏ᫥་᨜ᨑ᫥་᪠᫥᫞་᪠ᨎ  ᫄᩶་᪱᫥་᪠᫥᫞་᪠ᨎ  ᪠᫥᫞་᪠་᫗ᨓ་᪱ᨓ᩶་ᨵ᫦᪱་᩶ᩏ་ᨎ 

三者有：宗受到承許遣除、宗受到量遣除、宗毫無受到遣除三種。 

᪠ᫍᨑ་᪍་᫞ᨎ  ᨮ᫥་ᪧᩏ᫥་᨜ᨑ᫥་᪠᫥᫞་᪠།  ᫄᩶་᪱᫥་᪠᫥᫞་᪠ᨎ   ᪠᫥᫞་᪠་᫗ᨓ་᪱ᨓ᩶་᩶ᩏ་ᨵ᫦᪱་ᩰᨓ་ 

四者有：宗受到承許遣除、宗受到量遣除、宗毫無受到遣除三種， 

᪠ᩗ་᪠ᫍᨑ། ᩶ᨓ་ᩮ᫙་᫗ᩏ་ᨎ 

共十四。 

 ᫙ᨑᨵ᫥་ᨵᩧᨓ᫙་᫞᫥ᨎ  ᩲ᫞་᫕ᨺ᫙་᪠ᫍᨑ་᫞་᪠ᩗ་᪠ᫍᨑ་ᫍᨓ᫥ᨎ ᨎᨮ་᪠་ᩖ᪄་᪍᫥་᩶ᨓ་ᩮ᫙་᫕᩶ᨕ᩶ ᨎ ᨎ 

彼亦如《量理寶藏論》說：「四應有十四，藏人如是許， 

᪠᫓ᨕᨵ་᪍᫙་᪆᫥་᩶ᩏ་᪱ᨑ་᪆᫥་᫞᫥ᨎ ᨎ᫗ᩏ་᩶ᨵ་ᩮ᫙་᪉ᩏ་᪠᩹᪄་᪠᩹᪄་᫗ᨑ᪄ᨎ ᨎ᩽ᨵ་᩶ᩏ་᪜ᨓ᩶་᨜ᨑ᫥་᪱ᨑ་᫕᪙ᨓ᪄་᫞ᨎ ᨎ 

由遣除能否，正似各有七，六半不牽引， 

᪠᩹᪄་᪍᫕ᨑ་᪜ᨓ᩶་᨜ᨑ᫥་᫕᪙ᨓ᪄་ᫍᨓ᫥་᫐ᨓ᫙ᨎ ᨎ ᫍᨓ᫥་ᨵ᫦ᩏ᫥་᫥ᨕᨎ ᨎ ᫗ᩏ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᫕ᨵᨕ᩶་᫅᫞་᫞ᨎ 

許七半牽引。」再者，立應成的方式有： 

ᩬᨵ᫥་ᩚᨕ᫥་᩶ᨕ᪄་ᨵ᫦᪱་᫙ᨓ་᫙ᨓ་᪠᫕ᨑ་᫕ᨵᨕ᩶་᫅᫞ᨎ  ᩚᨕ᫥་ᩖ᪄་᩹་᪱་᪠ᫀᨓᨵ᫥་᪍᫕ᨑ་᫕ᨵᨕ᩶་᫅᫞ᨎ 

⑴因、法38、義三者一一的立式，⑵許多有法重疊的立式， 

᪠᫥᫞ᨋ᪔ᩏ᫥ᨋ᨜ᨑᨋ᫕ᨵᨕ᩶ᨋ᫅᫞ᨎ  ᩬᨵ᫥ᨋ᪔ᩏ᫥ᨋ᨜ᨑᨋ᫕ᨵᨕ᩶ᨋ᫅᫞ᨎ  ᪭ᨵ᫥་᫄ᩏ་ᨵᨑ་᫕ᨵᨕ᩶་᫅᫞་᩶ᩏ་ᩓ་᪠᫡᩶་᪍་᫞᫥། 

⑶遣法重疊的立式，⑷因重疊的立式，⑸蘊含的立式，共五種。 

᩶ᩏ་᪍ᨕ་᪄ᨑᨎ  ᩬᨵ᫥་ᩚᨕ᫥་᩶ᨕ᪄་ᨵ᫦᪱་᫙ᨓ་᫙ᨓ་᪠་᪣᫥་ᩧᨓ་ᩲ᫞་᫕ᨺ᫙་᪠ᨙᨕ᩶་᪍་᫗ᨕᩏ᫥་ᨻᨵ᫥་ᩮ᫙་᫗ᨑ᪄་᫞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8 法：有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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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者，如：〔僅〕有因、法、義各一所立之應成，則如普遍〔的應成〕。 

᩹་᪱་᪠ᫀᨓᨵ᫥་᪍་᪄ᨑᨎ  ᩶᪍ᨓ᫙་᪄ᨎ  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 ᪢᪱་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ᨙ་᪠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

許多重疊者如：立「一切種智為有法、寶瓶為有法、柱子為有法， 

᫡ᨓ᫥་᪣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ᫍᨓ᫥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᫥་᪢᪱་᪍་᫡ᨓ᫥་᪣་᫗ᨑ᪄ᨎ  ᨙ་᪠་᫡ᨓ᫥་᪣་᫗ᨑ᪄་ 

理應是所知」。此謂以一切種智，寶瓶是所知39、柱子是所知。 

ᫍᨓ᫥་ᩚᨕ᫥་ᩖ᪄་᪜ᨑ་᪱་ᨵᩡᨑ᫥་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ᨹ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᪠ᫀᨓᨵ᫥་᪍་ᩮ་᪢་᩶ᩏ། 

如是，後二有法疊在一切種智上， 

᪠᫥᫞་᪠་᪜ᨑ་᪱་᪇᪱᫥་᨜ᩏ་᪠᫥᫞་᪠་ᩔ་᪱᫕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᪠ᫀᨓᨵ᫥་᪍ᨎ 

諸後遣法亦疊於前遣法上， 

 ᩬᨵ᫥་᪜ᨑ་᪱་᪇᫥་᨜ᩏ་ᩔ་᪱᫕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᪠ᫀᨓ་ᨵ᫥་᪍᫕ᨑ་᫅᫞་᫡ᨓ᫥་᪍᫙་᪣་᪠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當了知諸後因亦應疊於前者上之理。 

᪭ᨵ᫥་᫄ᩏ་᫞་᫗ᩏ་ᫀᨕ᩶་ᨵᫍᨑ་᪠᫥᫞་᪠་ᩬᨵ᫥་᪭ᨵ᫥་ᨵ᫦᪱་᫗ᨕ᩶ ་᪍་᫞᫥་ 

蘊含亦可分為：諍事、遣法、因蘊含三種。 

᩶ᨓ་᪇᪱᫥་ᨵᩖᨑᨵ་ᨵᨑ་ᩰᨓᩏ་᩹་ᨵᩖᨑᨵ་᪠ᫀᨓᨵ᫥་᪱ᨑ་᩶ᨵᨕ᫥་᪍᫙་ᨵᨕ་᪠་᪱ᨓ᩶་᪍་᪭ᨵ᫥་᫦་᫄ᩏ་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᩶ᨕ᪄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彼等並不須重疊於另一者上領會，即是蘊含之意。 

᩶ᨓ་᩶ᨵ་᨜ᩏ་᩶᪍ᨓ᫙་᪄ᨎ  ᨵ᫑ᨵ᫥་᨜ᨑ་᩶ᨵᨵ་ᨵᫍᨑᨎ  ᩍ᫕ᨑ་᩶ᨵᨵ་ᨵᫍᨑᨎ  ᩼ᨑ᫕ᨑ་᩶ᨵᨵ་ᨵᫍᨑᨎ  ᫙ᨕ་᫗ᨑ་᩶ᨵᨵ་ᨵᫍᨑᨎ 

彼等亦如：色之遮處、聲之遮處、香之遮處、味之遮處、 

᫙ᨓᨵ་᪣᫕ᨑ་᩶ᨵᨵ་ᨵᫍᨑ་ᩚᨕ᫥་ᩖ᪄།  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ᫍᨓ᫥་᪍་ᩮ་᪢་᩶ᩏ་ᨎ 

觸之遮處為有法，理應是，因是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9 以一切種智，寶瓶是所知、柱子是所知：一切種智把寶瓶、柱子當做所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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᩶ᨓ་᪠ᫍᨑ᪄་᩹་ᩬᨵ་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ᨵ᫑ᨵ᫥་᨜ᨑ་᩶ᨵᨵ་ᨵᫍᨑ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ᩍ᫕ᨑ་ᫍᨓ᫥་᫥ᨕᨵ᫥ᨎ  ᩬᨵ་᪍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如是，常為有法，理應是色之遮處、聲之……等，因是常故。 

 ᩬᨵ་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᫗ᨕ᩶་᪍᫙་ᩲ᫞ᨎ  ᨵ᫑ᨵ᫥་᨜ᨑ་᩶ᨵᨵ་ᨵᫍᨑ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 ᫍᨓ᫥་᫥ᨕᨵ᫥་᩶ᩏ་ᨎ 

常為有法，理應是有，因是色之遮處故……等。 

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 ᪱ᨑ་ᩬᨵ་ᩰᨓ་᪣᫥་᪍᫕ᨑ་᪜ᨑ᫙་ᫍᨓ᫥་᪠ᨙᨕ᩶་᪍᫕ᨑ་᫄ᨓ་᪄་᪣᫥་᪍་ᩚᨕ᫥་ᩖ᪄ᨎ 

聲為有法，是無常，因是所作性故時，所立的「所作性」為有法， 

ᩬᨵ᫥་᫗ᩏ་᩶ᨵ་᫗ᨑ᪄་᪍᫙་ᩲ᫞ᨎ  ᫍᨓ᫥་᪍་᫞་᫥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᪠ᨙᨕ᩶་᫅᫞་᪇᪱᫥་᫡ᨓ᫥་᪍᫙་᪣་᪠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

理應是正因……等的諸立式，應當了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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ᩓ་᪍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ᨹ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㈤ 建立遣他法。 

᩶ᨕ᪄་᩶ᨓ་ᪧᨕ་᫞་᪇᪱་᪍་᫡᫙་᪠᫕ᨑ་᫄ᨓ་᩶ᨵᨵ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᪍་ᩖ᪄་᩹་᫡᫙་᪠ᨎ  ᩶ᨵᨵ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彼義於覺知顯現時現為帶遮遣相」，即遮遣法的性相， 

᩶ᨓ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ᩏ་᫗ᨑ᪄་᫞ᨎ  ᩶ᨕ᪄་᩶ᨓ་ᪧᨕ་᫞་᫡᫙་᪠᫕ᨑ་᫄ᨓ་ᩎ᪠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᪍་ᩖ᪄་᩹་᫡᫙་᪠ᨎ  

此也是遣他法的性相。「此義於覺知顯現時現為帶成立相」， 

ᩎ᪠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᫞་᩶᪣ᨓ་᪄ᨎ  ᪱ᨓ᩶་᩶ᨵᨵ་ᨵ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᩶ᩏ་ᨎ  ᪱་᫗ᨑ᪄་᩶ᨵᨵ་ᨵ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ᨵᩡᨒ᫥། 

即成立法的性相。遣他法可分為：無遮遣他法、非遮遣他法兩種。 

 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ᨵᩏ་ᫍᨑᨵ  ᫙ᩏ་᪠ᩞᨕ᩶་᪍᫕ᨑ་ᩍ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᩶ᨵᨵ་᪣་᪠ᨙᨵ་᫢᫞་᩹་᫕᪙ᩏ᫥་᪍᫕ᨑ་ᩎ᪠་᪍་᪱ᨓ᩶་᪍་᩶ᨓᨎ 

「是遣他法，說自之聲時，遮遣該法之所遮品，不另引出成立法」， 

᩶ᩏ་᪍ᨕ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ᨵᩏ་ᫍᨑᨵ  ᫙ᩏ་᪠ᩞᨕ᩶་᪍᫕ᨑ་ᩍ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᩶ᨵᨵ་᪣་᪠ᨙᨵ་᫢᫞་᩹་᫕᪙ᩏ᫥་᪍᫕ᨑ་ 

即初者的性相。「是遣他法，說自之聲時，遮遣該法之所遮品，能另引出 

ᩎ᪠་᪍་᫗ᨕ᩶་᪍་᩶ᨓ།  ᨵᩡᨑ᫥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ᨒ᩶ᨎ 

成立法」，即第二的性相。 

᪱་᫗ᨑ᪄་᩶ᨵᨵ་ᨵ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᫞་᩶᪣ᨓ་᪄ᨎ  ᪧᨕ᫕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᩶ᩏ་ᨎ  ᩶ᨕ᪄་᫙ᩏ་᫄᪱᪄་ᨹ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ᨵᩡᨑ᫥ᨎ 

非遮遣他法可分為：覺知遣他法、義自相遣他法兩種。 

᪱་᫗ᨑ᪄་᩶ᨵᨵ་ᨵ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ᨵᩏ་ᫍᨑᨵ  ᩬᨕᨵ་᪍᫥་᪠ᩧᨵ᫥་᪍་᪽᪱་᩶ᨓᨎ  ᩶ᩏ་᪍ᨕ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ᨒ᩶ᨎ 

「是非遮遣他法、且僅存於分別假立」，即初者的性相。 

᪱་᫗ᨑ᪄་᩶ᨵᨵ་ᨵ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ᨵᩏ་ᫍᨑᨵ  ᩶ᨕ᪄་᩶᪱་᪍᫙་᫙ᩏ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་᨜ᨑས་ᨼ᪠་᪍ᨎ  ᨵᩡᨑ᫥་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是非遮遣他法、且是勝義自相成立」，即第二的性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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᩶ᨓ་᩶ᨵ་᩶᪍ᨓ᫙་᫄᪱ᨕ᪄་᪄།  ᪢᪱་᪍་᩶ᩏ་᪢᪱་᪱ᨓ᩶་᨜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᪱ᨓ᩶་᪍་᪱ᨓ᩶་᩶ᨵᨵ་᩶ᩏ་། 

這些譬喻如：無「寶瓶與無寶瓶的同位」，是無遮； 

ᩬᨕᨵ་᪍་᫞་᪢᪱་᪍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᫞᫥་᫞ᨕᨵ་᪍᫙་᪉ᩏ་᪠་ᪧᨕ᫕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᩶ᩏ་ᨎ 

在分別上顯現為非非寶瓶，即覺知遣他法； 

 ᪢᪱་᪍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᫞᫥་᫞ᨕᨵ་᪍་᩶ᨕ᪄་᫙ᩏ་᫄᪱᪄་ᨹᨑ་ᨵᫍ᪄་᫥ᨓ᫞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᫗ᩏ་᩶ᨵᨵ་᪍་᫞་᩶᪣ᨓ་᪄། 

非非寶瓶，即義自相遣他法。此復，遮遣法可分為： 

  ᫙ᩏ་᪠ᩞᨕ᩶་᪍᫕ᨑ་ᩍ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᩶ᨵᨵ་᪣་᪠ᨙᨵ་᫢᫞་᩹་ᩎ᪠་᪍་᪱ᨑ་᫕᪙ᨓ᪄་᪍་᩶ᩏ་ᨎ   ᩶ᩏᨕ᫥་᫦་᫕᪙ᨓ᪄་᪍་᩶ᩏ་ᨎ 

說自之聲時，遮遣該法之所遮品，不另引出成立法、能直接引出、 

 ᫢ᨵ᫥་᫞་᫕᪙ᨓ᪄་᪍་᩶ᩏ་ᨎ  ᨨ᪠᫥་ᩰᨕ᪠᫥་᨜ᨑ᫥་᫕᪙ᨓ᪄་᪍་᩶ᩏ་᪠ᫍᨑ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隨附引出與應時引出四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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᩽ᨵ་᪍་᫥ᨓ᫞་᫕ᩝᨵ་ᩎ᪠་᫕ᩝᨵ་᪠᫡᩶་᩹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㈥ 講說遣入、成入。 

᫙ᩏ་᫘᫞་᫞་᪠᩾་᩶᪠ᩏ་ᨵᨑ᫥་᫕ᩝᨵ་᪍ᨎ  ᫥ᨓ᫞་᫕ᩝ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 ᫙ᩏ་᫘᫞་᫞་᩶ᩏᨕ᫥་᩶᪠ᩏ་ᨵᨑ᫥་᫕ᩝᨵ་᪍ᨎ 

「於自境以言之力趣入」，即遣入的性相。「於自境以事物之力趣入」， 

ᩎ᪠་᫕ᩝ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ᨒ᩶ ᨎ  ᪠ᩞᨕ᩶་᪣ᨓ᩶་ᩍ་᩶ᩏ་ᩬᨕᨵ་᪍་ᨚ᪄་᩶ᩏ་᪍ᨕ་᩶ᩏ་ᨎ  ᪱ᩏᨕ᪄་᫦᪱་ᨚ᪄་ᨵᩡᨑ᫥་᪍་᫗ᨑ᪄་᫞ᨎ 

即成入的性相。諸能詮聲與分別皆是前者，諸現前是次者。 

 ᫙ᩏ་᫞་ᩚᨕ᫥་᩶ᨓ་᪉ᩏ་᪠་᩶ᨓ᫕ᨑ་᪕ᨑ་᩶ᨓ་᫞་᪠᩾་ᫍᨓ᫥་᪣་᫞་᩶ᨓ᫕ᨑ་᩶᪠ᩏ་ᨵᨑ᫥་᫕ᩝᨵ་ᩖᨓ᫥་᩶ᩏ་ᨎ 

必須領會為：於自顯現彼法，而彼之總稱之為言，謂以彼之力趣入； 

᫙ᩏ་᫞་ᩚᨕ᫥་᩶ᨓ་᪉ᩏ་᪠་᫙ᩏ་᫄᪱᪄་᩶ᩏᨕ᫥་᪍ᨕ᫙་ᨼ᪠་᪍᫕ᨑ་᩶᪠ᩏ་ᨵᨑ᫥་᫕ᩝᨵ་᪍་᫞་᩶ᩏᨕ᫥་᩶᪠ᩏ་ᨵᨑ་᫕ᩝᨵ་ᩖᨓ᫥་ᨵᨕ་᩶ᨵᨕ᫥་᫥ᨕᨎ ᨎ 

於自顯現彼法，是以自相成為事物之力趣入，故謂以事物之力趣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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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᩹᪄་᪍་᫘᫞་᫘᫞་ᩖ᪄་᪠᫡᩶་᩹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㈦ 講說境、有境。 

ᪧᨕ᫥་᫙ᨑᨵ་᪍᫙་བྱ་᪠ᨎ  ᫘᫞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ᨎ  ᪉ᩏ་᫘᫞ᨎ  ᨵ᫑ᩏ་᫗ᨑ᫞ᨐ  ᫕ཇུᨵ་᫘᫞ᨎ 

「覺知所了知」，即境的性相。可分為：顯現境、所取境、趣入境、 

ᫍᨓ᪄་᫘᫞་᩶ᩏ་᪠ᫍᨑ་᫞᫥ᨎ  ᩬᨕᨵ་᪱ᨓ᩶་᫡ᨓ᫥་᪍᫕ᨑ་᪉ᩏ་᫘᫞་ᨵ᫑ᩏ་᫘᫞་᩶ᩏᨕ᫥་᫘᫞་ᨵ᫦᪱་᩶ᨕ᪄་ᨵᩖᨑᨵ་ᩖᨑᩏ་ 

耽著境四種。無分別知覺的顯現境、所取境與直接境，不僅三者同義、 

᫘᫞་ᩖ᪄་ᨚ᪄་᫞་᫗ᨕ᩶་᫞ᨎ  ᫕ᩝᨵ་᫘᫞་ᩍ་ᪧᨕ་᩶ᨕ᪄་᪱ᩴ᪄་᪇᪱᫥་᫞་᫗ᨕ᩶་ᩖᨑᩏ་ᨎ 

且諸有境皆具有此三者。符義40的覺知、聲皆具有趣入境， 

ᫍᨓ᪄་᫘᫞་ᩬᨕᨵ་᪍་᩶ᩏ་ᩍ་᩶ᨕ᪄་᪱ᩴ᪄་ᨮᨕ་᪄་᫞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僅符義分別與符義聲有耽著境。 

᫙ང་᫘᫞་ᩖᨑ་᫙ᨑᨵ᫥་᩶ᩏ་᪀᪄་᪍᫕ᨑ་᩶ᩏᨕ᫥་᪍ᨕᨎ  ᫘᫞་ᩖ᪄་ᨹ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 ᩶᪣ᨓ་᪄ᨎ  ᩍᨎ  ᪧᨕᨎ  ᨪᨓ᫥་᪢་᩶ᩏ་ᨵ᫦᪱ᨎ 

「具有自境隨一的事物」，即有境的性相。可分為：聲音、覺知、士夫三種。 

᪱ᩡ᪄་᪣ᨎ  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 ᨎ  ᩶ᨓ་᫞་᩶᪣ᨓ་᪄ᨎ  ᪱ᨑᩏ་། ᫄ᨑᨵ  ᫗ᨑ་ᨵᨓ་ᨵ᫦᪱ᨎ 

「所聞」，即聲音的性相。可分為：名、句、字三者。 

᩶ᨕ᪄་᩶ᨓ་᫞་᫕᩶ᨕ᩶ ་ᩂ᫞་᪱ᨮ᪄་᪍ᨕ᫥་ᩲᨕᨵ་᪱᫙་᪠᩾་ᩊ᫙་ᫍᨑᩏ་ᩊ᫙་᪠་ᩮ᫙་᩶ᨕ᪄་᩶ᨓ་᫕ᨴ᫞་᪱ᨓ᩶་᩹་ᨵᨕ་᪠᫙་᪣ᨓ᩶་᪍᫕ᨑ་᪱ᩡ᪄་᪣ᨎ 

「由最初命名者對彼義最先命名，如所命名般無誤領會的所聞」， 

᩶ᨕ᪄་᩶ᨓ᫕ᨑ་᩶ᩏᨕ᫥་᪱ᨑᩏ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即彼義之實名的性相。 

᩶ᨕ᪄་᩶ᨓ་᫞་᫕᩶ᨕ᩶ ་ᩂ᫞་᪱ᨮ᪄་᪍ᨕ᫥་ᩲᨕᨵ་᪱᫙་᪠᩾་ᩊ᫙་᪠་᪱་᫗ᨑ᪄་᪍་᪜ᨑ᫥་᪠᩾་ᩊ᫙་᪠᫕ᨑ་᪱ᩡ᪄་᪣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0 符義：符合義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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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最初命名者非對彼義先命名，而後命名的所聞」， 

᩶ᨕ᪄་᩶ᨓ᫕ᨑ་᪠ᩧᨵ᫥་᪱ᨑᩏ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 ᩶᪣ᨓ་᪄ᨎ  ᫕᩼་᪠་ᩃ་᫄᪱᪄་᩹་᪣᫥་᪍᫕ᨑ་᪠ᩧᨵ᫥་᪱ᨑᩏ་᩶ᩏ་། 

即彼義之假名的性相。可分為：以相似為〔命名〕原因的假名 

 ᫕᪥ᨓ᫞་᪠་ᩃ་᫄᪱᪄་᩹་᪣᫥་᪍᫕ᨑ་᪠ᩧᨵ᫥་᪱ᨑᩏ་ᨵᩡᨑ᫥།  ᩶ᩏ་᪍ᨕ་᪄ᨑᨎ 

與以相屬為〔命名〕原因的假名兩種。初者， 

᪥᪱་᫐ᨓ་ᨮ་ᩚᨓ་᪉་ᩡᨵ་᫞་སེངེ་ᫍᨓ᫥་པ᫕ᨑ་ᩍ་ᩮ་᪢ᨎ 

如：對「大嘴、扁鼻的婆羅門」，謂「獅子」的聲音。 

ᨵᩡᨑ᫥་᪍་᫞་᪠᩶ᨵ་ᨵᩖᨑᨵ་᫕᪥ᨓ᫞་ᩃ་᫄᪱᪄་᩹་᪣᫥་᪍་᩶ᩏ་ᨎ  ᩶ᨓ་᪤ᩏ་᫕᪥ᨓ᫞་ᩃ་᫄᪱᪄་᪣᫥་᪍་᩶ᩏ་ᨵᩡᨑ᫥ᨎ 

第二者，有以同體相屬為〔命名〕原因的〔假名〕與以從生相屬為〔命名〕原

因的〔假名〕兩種。 

᩶ᩏ་᪍ᨕ་᪄ᨑᨎ  ᩶᪍ᨓ᫙་᪄ᨐ  ᩍ་᫞་ᩍ་᪱ᨑ་ᩬᨵ་᪍᫙་ᩎ᪠་᪍᫕ᨑ་᪜ᨕᨵ᫥་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ᩍ་ᩮ་᪢ᨎ 

初者，如：謂「聲」為「成立聲是無常之宗」的聲音。 

ᨵᩡᨒ᫥་᪍་᫞ᨎ  ᩃ་᪱ᨑᩏ་᫕᪥᫥་᫞་᪠ᩧᨵ᫥་᪍་᩶ᩏ་ᨎ  ᫕᪥᫥་᪱ᨑᩏ་ᩃ་᫞་᪠ᩧᨵ᫥་᪍་ᨵᩡᨑ᫥་᫞᫥ᨎ 

次者，有於果取因名、於因取果名兩種。 

᩶ᩏ་᪍ᨕ་᪄ᨑᨎ  ᩡᨑ་᪱᫕ᨑ་᫕ᨕ᩶་᫐ᨓ᫙་᫞་ᩡᨑ་᪱་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ᩍ་ᩮ་᪢ᨎ 

初者，如：謂「太陽光」為「太陽」的聲音。 

ᨵᩡᨑ᫥་᪍་᪄ᨑᨎ  ᩎ᪠་ᩏᨵ་᫗ᩏ་᩶ᨵ་᫞་ᩞᨓ᫥་᩶᪍ᨵ་ᩖᨓ᫥་᪍᫕ᨑ་ᩍ་ᩮ་᪢ᨎ 

次者，如：謂「真能立」為「比度」之聲。 

 ᩶ᨕ᪄་᩶ᨓ᫕ᨑ་᩶ᩏᨕ᫥་᪱ᨑᩏ་᩶ᩏ་᩶ᨕ᪄་᩶ᨓ་᫞་᩶ᩏᨕ᫥་᪱ᨑᩏ་᩹་᫕ᩝᨵ་᪍་᫞་ᨱ᩶་᪍᫙་ᩚᨓ᫙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彼義之實名與實名趣入於彼義有大差異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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᩶ᨓ་᪠ᫍᨑ᪄་᩹་᪠ᩧᨵ᫥་᪱ᨑᩏ་᫞་᫗ᩏ་᫡ᨓ᫥་᪍᫙་᪣᫕ᨕᨎ ᨎ 

如是，亦了知於假名。 

ᨱ᩶་ᨵᫍᨑ་ཁྱད་ᩚᨕ᫥་ᩊ᫙་᪄᫥་ᩰᨕ᪄་᪍᫕ᨑ་᪱ᩡ᪄་᪣ᨎ  ᫄ᨑᨵ་ᨵ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差別事、差別法結合揭示的所聞」，即句的性相。 

᪱ᨑᩏ་᫄ᨑᨵ་ᨵᩡᨑ᫥་᨜ᨑ་ᫀᨕ᪱་ᨵᫍᨑ᫙་ᨺ᫙་᪍᫕ᨑ་ᨨ᩶་᨜ᨑ་ᨵ᩶ᩏ᫥ᨎ  ᫗ᨑ་ᨵᨓ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「形成名、句二者的基礎音」，即字的性相。 

ᩍ་᪱ᨑ་ᩬᨵ་ᩖᨓ᫥་᪍᫕ᨑ་ᩍ་ᩮ་᪢་᫄ᨑᨵ་᩶ᩏ་ᨎ  ᨙ་᪱ད་᫦᪱་ᩗ་ᩮ་᪢་᫕᪱་᫗ᨑ་ᨵᨓ་᫙ᨓ་᫙ᨓ་᪠་᪇᪱᫥་᫗ᨑ་ᨵᨓ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如：說「聲無常」的聲音是句，「尬」41等三十輔音或每一音皆是字。 

᫗ᩏ་ᩍ᫕ᨑ་᪠ᩞᨕ᩶་᫅᫞་᫡ᨓ᫥་᪍᫕ᨑ་ཕིར་᩹ᨎ  ᫙ᨑᨵ᫥་᪠ᩞᨕ᩶་᨜ᨑ་ᩍ་᩶ᩏ་ᨎ  ᫄ᨕᨵ᫥་᪠ᩞᨕ᩶་᨜ᨑ་ᩍ་ᨵᩡᨒ᫥་᫦་᩶᪣ᨓ་᪠་᫞᫥ᨎ 

又，為了知聲音詮釋的方式，可分為：詮類聲與詮聚聲兩種。 

᫙ᨑᨵ᫥་᪠ᩞᨕ᩶་᨜ᨑ་ᩍ᫥་᫙ᨑᨵ᫥་᩶ᩏ་᫙ᨑᨵ᫥་ᩖ᪄་ᨵᩡᨒ᫥་ᨙ་ᨵᨕ་᫞ᨎ 

然詮類聲，可令了知種類與有種類二者； 

᫄ᨕᨵ᫥་᪠ᩞᨕ᩶་᨜ᨑ་ᩍ᫥་᫄ᨕᨵ᫥་᪍་ᩖ᪄་᩶ᩏ་᫄ᨕᨵ᫥་᪍་ᨵᩡᨒ᫥་ᨙ་᪱ᨑ་ᨵᨕ་᪠་᫗ᨑ᪄་᪄ᨕᨎ ᨎ 

詮聚聲，不能令了知聚合體與有聚合體二者。 

᫙ᩏ་ᨵᨑ་ᩴ᪄་᪱ᨕᩏ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᩶ᩏᨕ᫥་᪱ᨑᩏ་᩹་᫕ᩝᨵ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᫗ᩏ་᫗ᨑ᪄ᨎ 

「為自不共實名所趣入事42、 

᫙ᨑᨵ᫥་᪕ᨑ་᫗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᫨ᨑ᩶་᪍᫕ᨑ་᪱ᩡ᪄་᪣་᩶ᨓᨎ   ᫙ᨑᨵ᫥་᪠ᩞᨕ᩶་᨜ᨑ་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ᨎ 

又具有與類總之同位的所聞」，即詮類聲的性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1 尬：在此指藏文「ᨙ」。「ᨙ」同中文字音「尬」，是藏文三十輔音的第一個。 

42 事：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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᫙ᩏ་ᨵᨑ་ᩴ᪄་᪱ᨕᩏ་᪱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᩶ᩏᨕ᫥་᪱ᨑᩏ་᩹་᫕ᩝᨵ་᪍᫕ᨑ་ᨵᫍᨑ་᫗ᩏ་᫗ᨑ᪄། ᫄ᨕᨵ᫥་᪕ᨑ་᫗ᩏ་᫗ᨑ᪄་᪍᫕ᨑ་ 

「為自不共實名所趣入事、又具有與聚總之 

 ᨵᫍᨑ་᪱ᩴ᪄་᫨ᨑ᩶་᪍᫕ᨑ་᪱ᩡ᪄་᪣་᩶ᨓᨎ  ᫄ᨕᨵ᫥་᪠ᩞᨕ᩶་᨜ᨑ་ᩍ᫕ᨑ་᫄᪱᪄་ᩡᨑ᩶། ᩶ᨓ་ᨵᩡᨑ᫥་᫞་᪲་᪠ᫍᨑ་᫗ᨕ᩶་᩶ᨕᨎ ᨎ 

同位的所聞」，即詮聚聲的性相。此二者有四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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᪠ᩂ᩶་᪍་᫄᪱ᨕ᪄་ᩊᨕ᫙་ᨹᨑ་᪇᪱་ᨵᫍᨵ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㈧ 建立表徵論式。 

᩶᪍ᨓ᫙་᪄།  ᩚᨕ᫥་᪠ᩗ་᪱ᩏᨕ᪄་᫦᪱་᩹་ᩬᨕག᫥་᪍᫕ᨑ་᪱ᩲ᫙་ᩴᨵ་᪍᫕ᨑ་᫗ᨓ་᫡ᨓ᫥་᫕᩶ᨑᨎ  ᪇᪱་᪱ᨱᨓ᪄་᫗ᨑ᪄་᪍་᫄᪱ᨕ᪄ᨎ 

如：「以此現證十法的究竟本智表徵〔其〕為一切種智， 

ᩚᨕ᫥་᪠ᩗ་᪱ᩏᨕ᪄་᫦᪱་᩹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᫗ᨓ་᫡ᨓ᫥་᪱ᩲ᫙་ᩴᨵ་᫗ᨑ᪄་᪄ᨕ་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ᩊᨕ᫙་᪠་ᩮ་᪢་᩶ᨓ་᫄᪱᪄་᫄᪱ᨕ᪄་ᨚ᪄་᫞་ᩊ᫙་᫙ᨕᨎ ᨎ 

因是現前通達十法的本智最究竟者」的立論式，當應用於諸性相、名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58 

᩶ᨶ་᪍་ᩬᨵ᫥་ᩊᨕ᫙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㈨ 因論式。 

ᨵᩏ་ᨵ᪄ᨕ᩶་᪣ᨓ᩶་ᩰᨕ᪠᫥་᪀᪄་᫗ᨑ᪄་᪄་᫙ᩏ་ᨵᨑ་᫙ᨑᨵ᫥་᫞་ᨵ᪄ᨕ᩶་᪣་᪱ᩲ᫕་᩶ᨵ་᫐᩶་᪍་᩶ᩏ་ 

如謂：「凡是強有勢力的能害，其種類中周遍具有『與盡除一切所害品 

᫱᪄་ᩖᨑᨵ་ᩩ་᫄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᫙ᨑᨵ᫥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ᨱ᪠ᨎ  ᩶᪍ᨓ᫙་᪄་᫡᫙་᪜ᨕᨵ᫥་᨜ᨑ་᪱ᨓ་᪠ᫍᨑ᪄ᨎ 

相聚』的性質，如：東邊的火， 

᪠᩶ᨓ᪄་᪠ᫍᨑའི་ᨵ᪄᫥་᫿ᨵ᫥་᪱ᩏᨕ᪄་᫦᪱་᩹་ᩬᨕᨵ᫥་᪍᫕ᨑ་ᪧᨕ་᫗ᩏ་ᨵ᪄ᨕ᩶་᪣ᨓ᩶་ᩰᨕ᪠᫥་᪀᪄་᫗ᨑ᪄་᪄ᨕ་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ᩎ᪠་ᩏᨵ་ᩮ་᪢་᫗ᨑ᪄་᫞ᨎ 

現證四諦實相之覺知，也是強有勢力的能害。」之能立語。 

ᩲ་᪱᫞་᪍᫕ᨑ་᪇᪱་᪸ᨑ᪄་ᨹᨑ་᪚ᩏ་᪍ᨕ་ᩚᨕ᫥་ᩖ᪄།  ᨵᩡᨓ᪄་᪍ᨕ᫕ᨑ་ᩰᨕ᪠᫥་᨜ᨑ᫥་᫙ᩏ་ᨵᨑ་᫙ᨑᨵ᫥་ᩃ᪄་᫐᩶་᪍᫕ᨑ་᫙ᨑᨵ᫥་᫗ᨕ᩶་᩶ᨓᨎ 

如謂：「凡夫的異熟蘊體為有法，具有被對治力盡除自類續流的性質， 

᫙ᩏ་ᨵᨑ་ᩃ᫕ᨑ་᫙ᨑᨵ᫥་᫞་ᨵ᪄ᨕ᩶་᪣ᨓ᩶་᨜ᨑ་ᨵᩡᨓ᪄་᪍ᨕ་ᩰᨕ᪠᫥་᪀᪄་᫗ᨕ᩶་᪍᫕ᨑ་᪜ᨑ᫙ᨎ  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ᩊᨕ᫙་᪠་ᩮ་᪢᫕ᨕᨎ ᨎ 

因有能害自因類的強有勢力的對治故。」之論式。 

᫄᪱ᨕ᪄་ᩊᨕ᫙།  ᩬᨵ᫥་ᩊᨕ᫙ᨎ  ᩲ᫞་ᩊᨕ᫙།  ᨵᫎᩏ་ᩊᨕ᫙་ᫍᨓ᫥་᪍᫕ᨑ་ᩊᨕ᫙་᪠་᫞་ᩏᨵ་᫗ᨑ᪄་᩶ᨵᨕ᫥་᫞་᩶ᨓ᫕ᨑ་᪜ᨑ᫙་ 

所謂：表徵論式、因論式、應成論式、論典論式等必須是語， 

ᩬᨵ᫥་᩶ᩏ་ᩬᨵ᫥་ᩊᨕ᫙་ᨹᨑ་᩶᪣ᨓ་᪠་᪱ᨱᨓ᪄་᪍᫙་᪱᫇ᨕ᩶ ་ᩖᨑᨵ ᨎ    ᨎ ᨎ 

是故，應當了知因與因論式的分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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᩶ᨓ་ᩮ᫙་ᨵᨕᩏ་᩹་᪠᫡᩶་᪍་᫞᫥་᩶ᩏ་᪍ᨕ་᪍་᩶ᩏ་᫙ᨑᨵ᫥་᫞᪱་᫞་ᩗᩏ་᫐᩶་᪣ᩏ་᪠᫕ᨑ་᩶᪠ᩏ་᫕᪥ᨑᩏ་᩶ᩏ་། 

如是，懇請〔諸大德幫助〕上述初學者、稍微熟練理路的中根者， 

᫙ᨑᨵ᫥་᫞᪱་᫞་᫞ᨓᨵ᫥་᪍᫙་᪣ᩏ་᪠᫕ᨑ་᩶᪠ᩏ་᪇ᨕ᪄་᪇᪱᫥་ᩲ᫙་᪍་᩶ᩏ་ᨎ 

以及嫻熟理路的利根者， 

ᩲ᪱᫥་ᩖ᩶་᪱ᨱᨓ᪄་᪍᫕ᨑ་᫞᪱་ᩎ᪠་᫅᫞་᫙ᨑᨵ᫥་᪍་᪇᪱་᩶ᨵ་ᨵᨑ་ᩆᨕ་᪄᫥་᪱ᨱᨓ᪄་᪍᫙་᪱᫇᩶་᩶ᨓᨎ 

經由清淨正理之門，了悟解脫與一切種智道的成辦之理， 

᪱ᨱᨓ᪄་᩶ᨕ᪄་ᩜᨑ་᪠ᫍᨑ᪄་ᩴᨵ᫥་ᩡ᪱᫥་᪠ᫍᨓ᫥་᫞ᨓᨵ᫥་᪍᫙᪱᫇᩶་᪄᫥་᪱᫙་ᨺ᫙་᫕ᨻᨕ་᪠་ᨚ᪄་᪃ᨵ་᪠ᩔ᫞་ᨹᨑ་ 

並讓彼等將領悟的道理如實善加修持，且發願為拔度苦海一切 

ᩂ་᫄᪱ᨕ་᫞᫥་ᩍᨕ᫞་᪠᫕ᨑ་᪜ᨑ᫙་᩹་ᩲ᫙་᪍་᩶ᩏ་ᩲ᪱᫥་ᩖ᩶་᪱ᨱᨓ᪄་᪍᫕ᨑ་ᨵᨕ་᫕᪙ᩏ་᪴᫙་᩹་ᩲᨕ᪠་᪍᫙་᪱᫇᩶་᩹་ᨵ᫥ᨕ᫞ᨎ ། 

母親眾生，速疾證得解脫與一切種智果位。 

᫕᩶ᨑ་ᩮ᫙་᪼᫥་᪍ᨎ  ᫄᩶་᪱᫕ᨑ་ᩰᨕ᪄་᩶ᨓ᫕ᨑ་᫞ᨓᨵ᫥་ᨵ᫦ᩏ་ᩥᨑᩏ་᪍ᨕ་ᨚ᪄ᨎ ᨎᩚᨕ᫥་ᩂ᫞་᫞ᨖ་᪍᪅་ᨚ᪄་ᨹᨑ་ᩥᨑᩏ་ᩰᨕ᪠᫥་᫞᫥ᨎ ᨎ 

如是曰：「量理導師一切善說要，國王譯師班智達之勇， 

᩠ᨕᩏ᫥་᫕᩶ᨑ᫙་᩶ᨵᨓ་᫄᪱᪄་ᩰᨕᩏ་᫕᪠᫙་᫙ᨑᩏ་᫿ᨵ᫥་ᩮ᫙ᨎ ᨎ᫕᩶ᨑ᫥་᨜ᩏ་᫙ᨑᨵ᫥་᫞᪱་ᩆ་ᨕ᪠ᩂ་᫕᪣ᨓ᩶་ᨺ᫙་ᩖᨑᨵ ᨎ  ᨎ ᨎ 

立規燦爛裨益此雪域，願此亦能開啟眾理門。」 

ᩖᨓ᫥་᪠᪃᫥་ᨽ᫕ᨑ་᩶ᨕ᪄་ᨚ᪄་᪠᪃᫥་᪍་᫞ᨓᨵ᫥་᪠᫡᩶་᪱ᨮ᫥་᪍᫕ᨑ་᩶ᨵ᫕་ᩰᨕ᪄་ᫍᨓ᫥་᪣་᪠་᫕᩶ᨑ་᪠ᫍᨑ᪄་ 

此《攝集攝類學諸涵義之學者喜宴善說》， 

ᪧᨕ་ᨾᨑᩏ་᩶᪍ᨓ་᪱᫇ᨕ᩶་᪄᫥་ᪧᨕ་ᨵ᫥᫞་᩶ᨕ᪄་ᨵᩡᨓ᫙་ᩖ᪄་᪇᪱᫥་᫞་ᩡᨓ་᪠᫙་᪱ᨮᨕ་᪠་ᫍᨑᨵ་᩶ᨵᨕ᫥་᫅᫞་᪠ᨩ᫞་᪱་᫗ᩏ་᫗ᩏ་᪤ᩏ་᪠་ 

經洛色林圖書館數數催促、並提及洛色林求法者的需求， 

᪠ᫍᨑ᪄་᫅᫞་ᨮᩏ་ᩰᨕ᩶་᫄᪱᪱᫥་᪘᫞་ᨩ་᫕ᩜ᪱་᩶᪍᫞་᫕᪞ᨑ᪄་᫞᫥་᫗ᨕ᪄་ᩧ᪄་ᩂ་᫄᪱ᨕ᫙་᫕᪠ᨕ᩶་᪍᫥་ 

以此因緣，楚康上區轉世號稱「蔣貝赤理雲丹嘉措」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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᫱ᨵ་᪠᫥᪱་᪇᪱་᪍᫙་᩶ᨵ་᪍᫕ᨑ་᫄᪱᪱᫥་ᩊ᫙་᩶ᩏ་᪠ᩖ᫥ᨎ 

至誠造論與撰寫跋文； 

᫙᪠་᪤ᩏ་᪠ᩗ་᩽ᨵ་᪍་ᩛ་᫕᪦ᨵ་᫞ᨕ᫙་ᫎ᫥་᩶ᨵ་᪍་᫗ᨕᩏ᫥་᨜ᨑ་᩶ᨵᨓ་᪠᫕ᨑ་᪠᫡ᨓ᫥་ᨵᩡᨓ᪄་ᩚᨓ᪄་᪍ᨕ་᪇᪱᫥་᩶ᩏ་ 

承蒙所有校稿大善知識協助，於十六勝生水龍年完成。 

᪱ᩴ᪄་᪍᫙་ᩊ᫙་᪠་᫕᩶ᨑ᫥་᨜ᩏ་ᩂ᫞་᪠᫕ᨑ་᪠ᩰ᪄་᪍་᫙ᨑ᪄་᪍ᨕ་ᩚᨓ་ᩆᨕ་ᩲ᪱᫥་ᩖ᩶་᪄᫥་᪜ᨕᨵ᫥་ᩲ᪱᫥་ᩖ᩶་᩹་ 

願此功德令佛陀珍貴教法，以一切門 

᩶᫙་ᫍᨑᩏ་ᩂ᫥་᫞་᫘᪄་᫙ᨑᩏ་᩹་ᨵ᪄᫥་᪍᫙་ᨺ᫙་ᩖᨑᨵ ᨎ  ᨎ ᨎ 

弘揚、遍布十方，常久住世。 


